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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日本國民年金保險費收繳及宣導作業情形 

〔摘要〕 

我國國民年金自 2008 年開辦迄今已 8 年餘，因制度特殊設計使然，以致在實

務作業上面臨「無意願」及「無力繳納」保險費者漸增多，繳費率難以提升、反逐

年下降之困境。此外，國保開辦初期之保險費即將於 2019 年初屆滿 10 年補繳期，

屆時將產生欠費不得補繳、給付金額受影響之情形，相關作業亟需本局預為規劃因

應。 

日本國民年金於 1985年進行年金制度改革後，邁入全民納保的基礎年金制度，

其中第一類被保險人與我國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性質相似，依 2015 年度保險費收繳

統計資料，第一類被保險人最終繳費率約 70.1﹪，自 2012 年度起有逐年上升之趨

勢；且對第一類被保險人訂有保險費免除、緩繳及補繳等措施。此外，受僱者之未

就業配偶屬第三類被保險人，依附受僱者（第二類被保險人）投保，無須自行繳納

保險費，我國則未單獨設計未就業配偶之納保繳費制度。本次考察目的，係為了解

該國保費收繳作業制度之設計與宣導，汲取辦理相關業務之實務經驗，作為本局改

善現行作業及未來制度修正規劃之政策參考。 

本次考察機關包含厚生勞動省、日本年金機構本部、新宿年金事務所、新宿街

角年金相談中心、港區役所等。考察內容摘要如下： 

1、保險費補繳期限：法定補繳期限為 2 年，惟近年為解決低年金、無年金的

問題，陸續訂有 10年及 5年後納制度，同意欠費者補繳已逾 2年補繳期限

的保險費。日本官方立場為，後納制度為特例措施，若將其設為長期性的

常態政策，可能會降低被保險人的繳費意願及造成逆選擇。 

2、保險費免除措施：分為全額免除、3/4 免除、1/2 免除、1/4 免除，免除資

格依被保險人、配偶、戶長前一年度所得審查，但針對非自願失業者、受

家暴配偶另訂有特例免除措施。此外，尚有針對未滿 50歲者之保險費緩繳

措施、學生繳納特例等。免除及緩繳期間會影響未來請領老年基礎年金之

給付金額，因此其同時搭配追納制度，亦即被保險人可依其意願選擇是否

於 10年內補繳保險費，已取得老年基礎年金較高給付水準。 

3、保險費徵收作業：分為「欠費催繳（督勵）」及「強制徵收（督促）」兩個

階段。欠費催繳作業係透過年金事務所及委託民間事業者方式辦理，催繳

方式分為書面通知、電話催繳、家戶訪問。經過催繳仍不繳納者，會依被



 

保險人欠費月數及所得收入進行強制徵收作業。 

4、保險費預繳優惠：預繳期間分為 6個月、1年期、2年期，預繳方式有自動

轉帳、現金繳納、信用卡繳納三種，預繳期間愈長、折扣愈多。此外，尚

有針對自動轉帳扣繳保險費者設計的早鳥制度，若被保險人於辦理自動轉

帳時選擇早鳥支付，即每月保險費提前於當月月末扣款（法定繳納期限為

次月月末），則可享有額外折扣。 

5、基礎年金制度設計：日本國民年金為全民納保之基礎年金制度，分三類被

保險人。第一類被保險人為自營業者或未就業者，須自行繳納保險費；第

二類被保險人為參加厚生年金保險之受僱者，保險費由雇主扣收後，分別

提撥至基礎年金帳戶或厚生年金帳戶；第三類被保險人為第二類被保險人

之未就業配偶，無須自行繳納保險費。 

6、政府負擔及基金財源：日本於 2004年國民年金制度改革中，將基礎年金之

國庫負擔比例由 1/3調高為 1/2，惟因調高部分（即新增的 1/6負擔）無相

對應之財源管道，故採分階段調整方式，至 2009年始達到 1/2的目標，但

每年仍須另覓財源。2014 年進行稅制改革，將消費稅由 5%提高至 8%，使

1/6國庫負擔獲得穩定財源。 

依本次考察內容，本報告提出建議如下： 

1、縮短保險費補繳期限及與年金基本保障金額脫鉤，並提供自願加保機制。 

2、提供保險費免除及更具彈性之補繳措施，免除期間與年金給付金額連動。 

3、擴增國民年金服務員，並明訂保險人與地方政府之權責分工。 

4、賦予保險人強制徵收保險費的權力，並刪除配偶罰鍰規定。 

5、增設預繳保險費優惠措施及預繳管道，以提升繳費誘因。 

6、建立全民納保的基礎年金制度。 

7、為使國民年金保險永續經營，應建立穩定之年金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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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考察目的 

我國國民年金保險自 2008年 10月 1日開辦，主要納保對象為年滿 25歲、未

滿 65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未參加勞保、農保、公教保、軍保之國民。在制度

上採強制納保設計，由本局主動將符合資格者納保並寄發繳款單。 

因我國國民年金納保對象為未參加職域性社會保險者，考量被保險人因未就

業，經濟條件與其他社會保險被保險人相較相對薄弱，故保險費訂有10年補繳期，

短時間內無法繳納保險費者，可於 10年內補繳，繳清保費後給付權益不受影響。

而針對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及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另訂有提高政府保險費補助

比率，減輕被保險人保費負擔之措施。 

國民年金辦理迄今 8年餘，在納保計費及保險費收繳實務作業上，已面臨及

預期將面臨之問題如下： 

1、無意願及無力繳納保險費者眾多，致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率難以提升，尤

有甚者，自 2008年迄今，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率呈逐年下降趨勢1。本局

雖每年持續辦理欠費催繳及宣導作業，仍未能有效提升欠費收回率。 

2、被保險人異質性高且分散全國各地，保險費收繳率具城鄉差距，其中又以

花東地區及原住民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率明顯偏低。本局及地方政府雖持

續辦理各項宣導，但因偏鄉地區被保險人接收資訊有限，故整體而言，對

國民年金制度認知仍較不足。 

3、國保開辦初期之保險費即將於 2019年初屆滿 10年補繳期，屆時將產生欠

費不得補繳、給付金額受影響之情形，勢必造成部分被保險人反彈，亦可

能引發後續負面效應，相關作業亟需本局預為規劃因應。 

日本國民年金於 1985年年金制度改革後，邁入全民納保的基礎年金制度，其

中第一類被保險人與我國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性質相似，屬未受僱或未就業者，須

自行繳納保險費，導致欠費情形較為嚴重；同時，亦訂有保險費免除、緩繳及補

繳等措施。該國長期辦理相關業務之實務經驗，應可作為本局改善現行作業及未

來制度設計修正之政策參考。 

                                                 
1
 截至 106 年 5 月 9 日止，97 年度收繳率為 72%，105 年度收繳率為 44%，整體收繳率則維持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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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日本國民年金制度下，受僱者之未就業配偶屬第三類被保險人，依

附受僱者(第二類被保險人)投保，且無須另行繳納保險費；反觀我國，目前並未

單獨設計此類未就業配偶之納保繳費制度，凡經納入國保，即與其他國保被保險

人無異。日本對於未就業配偶之制度設計，其實務作業及辦理成效值得本局進一

步瞭解，若有可借鏡之處，亦可作為未來修法建議之參考。 

二、考察行程及機關 

本次考察係經由日台交流協會協助與日方聯繫安排相關行程，原訂參訪厚生

勞動省年金局、日本年金機構本部、日本年金機構南關東地域部、新宿年金事務

所、新宿街角年金相談中心及新宿區役所醫療保險年金課。 

承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多次溝通協調後，厚生勞動省訪談地點改至該會東京本

部；取消日本年金機構南關東地域部行程，原訂訪談內容改由日本年金機構本部

回應；街角年金相談中心因無充裕人力接受訪談，改為純參觀行程，原訂訪談內

容亦由日本年金機構本部一併回應。此外，因新宿區役所業務較為繁忙，故改參

訪港區役所。茲表列每日行程如下： 

日期 考察內容 【考察機關】講解人 

4月 23日

（星期日） 
台北→東京 

4月 24日

（星期一） 

國民年金納保計費

制度、保險費徵收業

務 

【厚生勞動省年金局(地點：日台交流協會東京本部)】 

年金課企劃法令第一係係長：輿水慎吾先生 

事業管理課（企劃）：國民年金管理係 稻田裕美小姐 / 

國民年金適用收納専門官 山本喜一先生 

事業管理課（調査）：統計調查係長併企劃調整専門官 

伊藤匡人先生 

※司儀：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貿易經濟部 角田径子小姐 

4月 25日

（星期二）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

保險費收繳情形及

提升收繳率作為 

【日本年金機構本部】 

經營企劃部部長 屋敷次郎先生等 8人 

※司儀：事業企劃部國際事業組組長 荒平祥司先生 

4月 26日 

（星期三） 

第一線單位之為民

服務及在地化宣導

作為 

【新宿年金事務所】 

新宿年金事務所所長 北田重夫先生等 6人 

※司儀：本部經營企劃部 松崎敬雅先生 

【街角年金相談中心】 

營運本部部長 古元大典先生等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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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考察內容 【考察機關】講解人 

4月 27日 

（星期四） 

地方政府在推動國

民年金制度上扮演

的角色及相關作為 

【港區役所】 

國民年金課國民年金係係長 安達秀俊先生 

國民年金課國民年金係 里野美佳小姐 

4月 28日

（星期五） 
整理資料 

4月 29日

（星期六） 
東京→台北 

三、考察重點 

本次考察主要目的，即在瞭解第一類被保險人之納保繳費情形，以及日本政

府針對渠等欠繳保險費所採取之因應作為（催繳、強制徵收及宣導等）。其次，針

對受僱者之未就業配偶單獨設計之納保繳費制度，亦為此行考察關切重點。 

謹就本次考察議題摘要如下： 

1、第一類被保險人之納保繳費制度，包含保險費免除、緩繳、補繳等設計，

以及各項保險費優惠措施（預繳制度、早鳥制度等）。 

2、前述各項制度、措施之實務執行作業及執行成效。 

3、第一類被保險人之保險費收繳情形，以及針對欠費被保險人採取之催繳及

強制徵收措施。 

4、中央及地方政府為提升保險費收繳率所採取的各項措施及辦理成效。 

5、各類宣導及為民服務措施，包含全國性及在地化作為。 

6、各機關單位（厚生勞動省、日本年金機構、年金事務所、街角年金相談中

心、區役所）在推動國民年金制度上的角色分工，以及聯繫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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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國民年金制度概要   

一、歷史沿革 

日本為亞洲最先建立年金制度的國家，最早的公共年金制度是從軍人、官吏

的恩給養老開始，如 1875年至 1884年間，相繼頒布之《海軍退隱令》、《陸軍恩

給令》、《官立恩給令》等，可視為日本公共年金的雛型。 

1952 年國際勞工組織（ILO）公布第 102 號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宣示各

國需致力於提供人民最低生活保障之所需。日本政府相繼於 1953 年、1954 年制

定國家公務員共濟組合法及厚生年金保險法全面修正，一般受薪階級的年金保障

制度至此既定。1959年制定「國民年金保險法」，自 1961年 4月起全面實施國民

年金保險，將全體國民納入保險體系，使日本達成「國民皆年金」的目標。 

1985年通過《國民年金法》、《厚生年金法》及《共濟年金法》修正案，並自

1986年 4月 1日起施行，完成國民年金的整合，將分立制的保險制度轉變為全體

共通性的基礎年金，以國民年金為基礎年金，作為公共年金的第一層，薪資比例

的厚生年金、共濟年金建構公共年金的第二層，公共年金制度一元化的基本架構

自此確立2。並將國民年金適用範圍擴大至一般受僱者及其配偶，使每位加入者都

可以個人名義領到基礎年金，創立日本婦女年金權。又為因應成熟化年金制度增

加之費用支出，採取降低年金給付替代率，以確保財政正常營運。 

之後日本國民年金法制歷經多次改革，除進行各類財政重新計算也配合厚生

年金保險修訂進行國民年金制度的調整。日本國民年金制度歷史沿革及至 2005

年改革歷程如表 2-1。 

表 2-1 日本國民年金制度改革歷程 

時間 特             色 

1959年 制定國民年金保險法，將國民年金制度分為非繳費制福利年金

及繳費制國民年金。 

1961年 全面實施國民年金保險，各階層的年金制度定型。 

                                                 
2
 關中、邊裕淵、李雅榮、何寄澎、胡幼圃、蔡良文、張哲琛、袁自玉、桂宏誠、周秋玲、熊忠勇、蔡

敏廣、呂明泰、胡淑惠、簡慧樺，2013，102 年度考試院日本年金制度考察報告，頁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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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特             色 

1985年 1.導入基礎年金制度。 

2.年滿 20歲至未滿 60歲的國民強制納保。 

3.擴大適用範圍至一般受僱者及其配偶，確立婦女年金權。 

4.年金給付水準向下修正 

1991年 20歲以上學生強制加入國民年金，為第一類被保險人。 

1994年 1.加保年齡擴大，70歲以前可任意加入。 

2.第三類被保險人免繳保險費特別規定。 

3.外國人一次給付制度。 

1996年 年金改革決議，將受領資格年齡由 55歲調高至 60歲。 

2000年 1.設立學生繳納特例制度。 

2.所得低於一定水準的第一類被保險人可免除保費半額。 

3.將受領資格年齡由 60歲調高至 65歲。 

4.年金給付的調整改為依通膨指數調整。 

2004年 1.導入新的年金給付水準調整機制。 

2.增加國庫對基礎年金給付分擔比例，從原有 1/3提高為 1/2。 

3.申請為第三類被保險人之日得追溯 2年；離婚後之女性可與

前配偶切割年金權益而獲得合理給付等。 

2005年 1.調高保費並固定上限：自 4月 1日起每年調高保險費 280日

圓，至 2017年達到 16,900日圓上限後，即固定不再調高。 

2.擴大未滿 30歲者申請緩繳保費的緩衝措施。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3 

                                                 
3
 整理自陳鴻達主編，2007，考察日本、韓國年金制度及實務作業，臺北，頁 3-30；陳雲中、彭火明、

王靜怡、謝秀宜，1997，日本國民年金保險法制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中國社會保險學會，

頁 17-34；，傅從喜、林志鴻、張秋蘭、藍科正，2008，德國、日本、美國及韓國年金保險面臨問題及

改革方向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頁 94-95；李思慧，2009，我國國民年金制度之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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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年國民年金法修正案 

在 2004年國民年金制度改革中，日本預期未來社會將邁向更嚴重的高齡少子

化現象，於是將基礎年金之國庫負擔比例由原有之 1/3 調高為 1/2，並導入自動

調整年金給付水準的機制。惟自2004年以後，日本經濟及政府財務狀況紛紛停滯，

1/2 的基礎年金國庫負擔比例已造成政府財政不穩定，又依年金給付自動調整機

制，在財務來源許可範圍內，年金給付金額應配合前一年之總體經濟波動調整，

惟在 2000年至 2003年間，縱使物價水準下降卻未依此機制調降年金金額，此已

造成赤字問題。 

相較於 1960年代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架構之時代背景，日本面臨經濟情

勢巨變、低年金無年金之存在、國民對年金制度之不信任感、高齡少子化、家族

型態轉變、受僱環境變遷及經濟狀態停滯等問題，為解決上述問題及確保年金制

度永續經營，於 2012年進行「社會保障、稅制改革」，通過四項與年金相關的法

案，分別為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法、年金機能強化法案、受僱者年金一元化

法及年金生活者支援給付法。 

（一）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法 

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法案主要修正重點有二4： 

1、確定國庫負擔比例維持 1/2之經費來源 

2012年國民年金法修正法案原定係以發行國債來維持 1/2之國庫負擔

比例，2013年修改為以提高消費稅收入作為財務來源，自 2014 年進行稅

制改革，將消費稅由 5%提高至 8%，藉由增加之稅收穩定政府財政，以維持

基礎年金之國庫負擔比例為 1/2。 

2、解除年金特殊水準5 

2013年 10月 1日起三年內，採分階段逐步調降目前請領年金者之年

金額度至原本水準之給付金額，以確保未來請領者給付權益，維持世代公

平。如圖 2-1所示，假設三年內均維持相同的物價水準，自 2013年起給付

水準逐年調降，至 2015年回復至原本水準，階段性填補過去累積之債務。 

                                                                                                                                                         
銘傳大學法律碩士班碩士論文，頁 53-55。 
4
 日本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13，平成 25 年度年金制度のポイント譯本，頁 48-50。 

5
 2013 年 4 月年金給付金額較原本給付金額高出 2.5%，該年度的給付金額稱年金特殊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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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年金特殊水準解除概念圖 

（二）年金機能強化法案 

為避免未來發生低年金、無年金收入者現象，於本法案中將請領老年基礎年

金給付的必要條件之一「有繳納保險費的期間與保險費全部免除繳納的期間合計

須達 25年」之規定縮短為 10年，並配合消費稅調漲時一併實施，目前為延後至

2017年 8月 1日實施。 

（三）受僱者年金一元化法 

因一般公司職員參加的厚生年金制度與公務員及私立學校教職員參加的共濟

年金制度，其所涵蓋之保險費率與職務加算給付內容、制度機制皆有所不同，一

直以來即有該二制度之保險費率與給付內容整合為一之意見。自2015年10月起，

將公務員與私立學校教職員納入厚生年金制度，使第二層的共濟年金整合至厚生

年金。 

（四）年金生活者支援給付法 

鑑於年金制度存在的低年金者社會問題，自 2015年 10月起，針對低年金者，

設立年金生活者支援給付金的制度。即針對所得金額低於一定基準之老年基礎年

金請領者及特定額度的身心障礙年金或遺屬基礎年金請領者，提供年金生活者支

援給付金，並委由日本年金機構辦理，給付方式與年金相同，為每 2個月給付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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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年金體制 

日本公共年金為「全民年金」制度，亦即全體國民不論職業與所得，全部納

入公共年金體系，以國民年金作為全體國民共同的基礎年金，即加入厚生年金或

共濟年金者，則會自動加入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只要繳交一份保費，保費會分別

提撥至基礎年金帳戶或厚生（共濟）年金帳戶，使日本年金制度成為「雙層制」

的年金制度。 

現行年金體制延用 1985年改革的雙層制年金制度，將所有就業世代皆納入為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到了老年則依照加保期間領取定額的基礎年金。企業員工及

公務員分別參加厚生年金與共濟年金，在基礎年金之上，還能領到一筆職業年金，

依其在職時的薪資報酬及加保期間的薪資比例計算。2015 年 10 月以後，更將共

濟年金整合至厚生年金保險。 

依日本現行年金體系圖 2-2所示6，國民年金為第一層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適用於全民，投保對象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自營業者或未就業者等，第二類是

受僱員工，包含民間受僱者、公務員及教師，第三類則是第二類被保險人之配偶，

第二層則是以勞動者為對象的所得比例年金。統計至 2015年 3月底止，參加第一

層基礎年金之國民年金被保險人計 6,713萬人，參加第二層職業年金之厚生年金

保險者計 4,040萬人（含公務員 441萬人及受僱者年金被保險人 3,599萬人）。 

 

 

 

 

 

 

 

 

 

 

       圖 2-2日本現行年金體系圖 

                                                 
6 

註:1.共濟年金自 2015 年 10 月以後整合至厚生年金保險，註 2.第 2 類被保險人除受僱者年金被保險人

外，尚包含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及退休等符合年金請領條件者。日本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16，平成 28

年度年金制度のポイント，頁 2。http://www.mhlw.go.jp/topics/bukyoku/nenkin/nenkin/pdf/seido-h28-point.pdf 

瀏覽日期:2017/2/9。 

http://www.mhlw.go.jp/topics/bukyoku/nenkin/nenkin/pdf/seido-h28-poi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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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國民年金之納保計費制度 

一、適用對象及保險費 

日本國民年金制度將被保險人區分為三類，其適用對象及保險費用大致如表

3-1。 

表 3-1 日本國民年金被保險人類型 

加保者職業別 加保年齡 加保類型 
被保險人 

應繳保險費 

自營作業、學生、未

就業者等 

年滿 20歲、 

未滿 60歲 

國民年金第一類 
每月固定金額，目前

為 16,490日圓。 

(1)私人企業受僱者

(2)公務人員 

(3)私立學校教職員 

國民年金第二類 

（+厚生年金） 

按「薪資×保險費率

(目前為 18.182%)×

1/2」計算 

家庭主婦(夫) 國民年金第三類 無須自付保險費 

茲進一步分述各類被保險人之加保資格、加保方式及保險費收繳方式如下： 

(一) 第一類被保險人 

凡年滿 20歲、未滿 60歲，居住於日本境內，且非屬第二、三類被保險人之

居民（包含外籍居民），即屬於此類被保險人。大致而言，此類被保險人多屬自營

作業、學生或未就業者，須自行到各地方的市區町村或年金事務所辦理加保手續。 

屬於第一類被保險人但未自行申報加保者，因仍具加保義務，故日本年金機

構會依職權主動將其納保7。依厚生勞動省公布的「平成 27 年度（2015）的國民

年金加保及保險費繳納狀況」文件，2015 年度年滿 20 歲的國民，取得國民年金

第一類被保險人資格者約 100萬人，其中自行申報加保者約 48萬人，職權強制納

保者約 52萬人。 

                                                 
7
 在強制納保前會先行寄發宣導資料給符合納保資格的民眾，鼓勵其自行申報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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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強制加保的設計之外，國民年金尚設有任意加保制度。年滿 60歲的被

保險人，若加保年資未滿 25年致無法請領老年基礎年金，或給付年資未滿 40年

致無法領取滿額老年基礎年金，且未加入厚生年金保險，於 60歲以後可申請任意

加入國民年金（即自願加保）。 

簡單來說，可任意加保的情形有以下三種： 

1、年滿 60歲、未滿 65歲，想要增加老年基礎年金給付金額者。 

2、年滿 60歲、未滿 70歲，加保年資未達 25年（即未達老年基礎年金受領

資格）者。 

3、20歲以上、未滿 65歲，旅居海外但仍具日本國籍者。 

第一類被保險人每月須繳納定額的國民年金保險費（2017年度8為 16,490日

圓9），繳納期限為次月月末。被保險人可持繳款單至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繳納現

金，亦可辦理轉帳代繳、信用卡扣款，或電子支付10。選擇以現金繳納者，日本年

金機構會於每年 4月初寄發整年度的保險費繳款單給被保險人。 

依日本年金機構提供的統計資料，至 2016 年 3 月，以繳款單繳納保險費者

佔 63%、以金融機構轉帳代繳者佔 35.1%、以信用卡扣款者佔 1.9%。 

(二) 第二類被保險人 

凡年滿 20歲、未滿 60歲、已參加厚生年金保險之受僱者11，即屬於國民年金

第二類被保險人。此類被保險人於雇主為其辦理厚生年金加保手續時，即同時納

入國民年金保險。 

厚生年金保險費是依照被保險人的實際薪資及獎金，分別按薪資及獎金分級

表之標準金額乘以保險費率後(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的保險費率為18.182%12)，

由勞資雙方各負擔一半，勞方應負擔的保險費，每月由雇主直接從薪資中扣除。

而基礎年金所需費用，會依第二類和第三類被保險人總和計算後，由厚生年金基

金中一次性地撥付基礎年金處出金。  

                                                 
8
 2017 年度指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間；以下各年度均指當年度 4 月至次年度 3 月期間。 

9
 自 2004 年進行年金改革後，國民年金保險費每年階段性調漲至上限 16,900 日圓。 

10
 包含網路銀行、手機銀行、電話銀行及 ATM 繳費，其中前 3 種繳費方式須洽金融機構簽訂契約。 

11
 公務員及私立學校教職員參加之共濟年金和私人企業受僱者參加之厚生年金，於 2015 年 10 月已整

合為厚生年金。 
12

 自 2004 年進行年金改革後，厚生年金保險費率每年階段性調漲 0.354%至上限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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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類被保險人 

凡年滿 20歲、未滿 60歲，且為第二類被保險人之未就業配偶（即家庭主婦/

夫），即屬於第三類被保險人。 

由於此類被保險人的生活支出是仰賴配偶所得，所以無須自行繳納保險費。

其所需之基礎年金費用，是由配偶所參加的厚生年金基金負擔13。 

二、保險費預繳優惠制度 

(一) 一定期間預繳折扣 

預繳期間可分為 6個月、1年期、2年期三種，預繳方式如表 3-2。 

表 3-2 國民年金保險費預繳方式一覽表 

預繳期間 預繳方式 備註 

6個月 

（4月~9月、10月~隔年 3月） 

自動轉帳 

現金繳納 

信用卡繳納14 

(1)以自動轉帳方式預繳保險費者，可

洽金融機構或年金事務所辦理。 

(2)保險費部分免除者，無法使用自動

轉帳預繳。 

(3)以現金預繳 6個月或 1年期保險費

者，無須提出申請。預繳保險費繳

款單會於每年 4月上旬併同整年份

繳款單，寄送被保險人。 

(4)以現金或信用卡預繳 2 年期保險

費者，須向年金事務所提出申請。 

1年期 

（4月~隔年 3月） 

2年期 

（4月~後年 3月） 

預繳期間愈長，可享有的保險費折扣愈高，而自動轉帳預繳又較現金預繳可

享有更高折扣。此外，以信用卡預繳 2年期保險費，和以現金預繳 2年期保險費

之折扣相同。 

自動轉帳預繳折扣是依年利率 4%的複利淨現值法計算；現金預繳折扣是依年

                                                 
13

 經由制度設計由厚生年金基金整體負擔，而非由個別被保險人負擔。 
14

 以信用卡預繳 2 年期保險費，為 2017 年度新增的繳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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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4%的複利計算，年平均約為 1.8%的折扣。2017 年度以自動轉帳預繳和現金

預繳的折扣額度，分別如表 3-3及表 3-4。 

表 3-3 2017年度自動轉帳預繳折扣額度                        

單位：日圓 

預繳期間 
預繳金額 

(A) 

按月繳納應納

總額15(B) 

預繳折扣額度 

(C)=(B)-(A) 

平均每月折扣額度 

(D)=(C)/預繳月數 

6個月 97,820 98,940 1,120 187 

1年期 193,730 197,880 4,150 346 

2年期 378,320 393,960 15,640 652 

表 3-4 2017年度現金預繳折扣額度                            

單位：日圓 

預繳期間 
預繳金額 

(A) 

按月繳納應納

總額 (B) 

預繳折扣額度 

(C)=(B)-(A) 

平均每月折扣額度 

(D)=(C)/預繳月數 

6個月 98,140 98,940 800 133 

1年期 194,370 197,880 3,510 293 

2年期 379,560 393,960 14,400 600 

此外，現金預繳另可選擇於當年度的任一月份起預繳至該年度末月，而不限

於以 6個月或 1年期為預繳單位。欲預繳此類不定期間保險費者，須另向年金事

務所申請專用的預繳保險費繳款單。 

(二) 早鳥支付折扣 

早鳥支付制度是針對每月自動轉帳扣繳保險費者所設計。國民年金每月保險

費繳納期限為次月月末，若被保險人於辦理自動轉帳時，選擇早鳥支付，也就是

提早一個月，於當月月末扣款，則每月保險費可享有額外折扣。 

早鳥支付每個月的折扣額度是以年利率 4%的複利（1個月）計算，年平均約

為 0.33%的折扣。以 2017 年度為例，每月折扣金額為 50 日圓，合計整年度折扣

金額為 600日圓。 

 

                                                 
15

 以 2017 年度每月保險費 16,490 日圓、2018 度每月保險費 16,340 日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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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繳制度利用情形 

依日本年金機構提供的統計資料，2011 年至 2015 年度，每年度利用預繳制

度繳納保險費的件數如表 3-5。 

表 3-5 預繳制度利用件數 

單位：件數 

       年度 

預繳期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6 個月 490,085 480,209 472,416 448,753 421,420 

1 年期 2,054,754 1,973,912 1,943,219 1,634,120 1,422,446 

2 年期16
 - - - 251,756 175,610 

其他17 13,330,061 13,323,969 13,284,098 12,872,243 12,167,479 

合計 15,874,900 15,778,090 15,699,733 15,206,872 14,186,955 

三、保險費免除及緩繳制度 

本節所介紹的保險費免除及緩繳制度，均是針對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所

設計18。由於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包含許多類型，其中不乏經濟弱勢者，亦有

因就學或失業而暫無收入者，可藉由保險費的免除或緩繳機制減輕經濟負擔。 

被保險人在免除或緩繳保險費期間，取得減免保險費的資格，但同時影響未

來可請領的老年基礎年金給付金額。因此，其搭配了追納制度的設計，亦即，被

保險人在免除或緩繳期間的保險費，可以在 10年內提出補繳申請，以取得較高額

的老年基礎年金給付水準19。 

有關保險費繳納金額對保險年資及領取老年基礎年金的影響（指被保險人未

選擇補繳保險費的情況下），簡單整理如表 3-6。 

 

 

 

                                                 
16

 2 年期的預繳期間於 2014 年度新增，故無之前年度資料。 
17

 包含早鳥支付及其他非屬 6 個月、1 年期、2 年期的預繳案件。 
18

 厚生年金保險法另針對產假、育嬰假期間之被保險人訂有保險費減免制度，不在本節討論範圍內。 
19

 有關 10 年補繳期的制度設計，詳見下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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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保險費繳納情形對領取老年基礎年金之影響 

保險費繳納情形 
老年基礎年金 

是否計入保險年資 是否計入給付金額 

全額繳納期間 ○ ○ 

全額免除(法定/申請)期間 ○ ○（1/2比率） 

部分繳納(部分免除)期間 ○ ○（5/8~7/8比率） 

學生繳納特例、緩繳期間 ○ ╳ 

其餘未繳期間 ╳ ╳ 

以下分別介紹申請免除、法定免除、保險費緩繳及學生繳納特例制度： 

（一）申請免除 

被保險人本人、戶長及配偶之前一年度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可以申請保險

費免除。此外，針對非自願失業及受家暴之被保險人，另有特例免除的措施。在

非自願失業者部分，計算所得時，無須計算被保險人本人所得，僅須計算戶長及

配偶所得；而在受家暴者部分，無須計算配偶所得，僅須計算被保險人本人及戶

長所得。 

免除類型分為全額免除、3/4免除、1/2免除、1/4免除四種。各類型免除身

分所得標準計算公式及 2017年度應繳納之保險費金額如表 3-7。 

表 3-7 保險費免除所得標準計算公式及 2017年度保險費金額表 

免除類型 所得標準計算公式 2017 年度保險費 

全額免除 （扶養親屬人數+1）×35萬日圓+22萬日圓 - 

3/4免除 78 萬日圓+扶養親屬扣除額+社會保險費扣除額 4,120 日圓 

1/2免除 118 萬日圓+扶養親屬扣除額+社會保險費扣除額 8,250 日圓 

1/4免除 158 萬日圓+扶養親屬扣除額+社會保險費扣除額 12,370 日圓 

免除保險費的被保險人，其免除期間的保險年資於計算老年基礎年金時，會

按全額給付的一定比率計算，因此所能領取的老年基礎年金金額，較全額繳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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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費的被保險人少。 

各段保險費免除期間之老年基礎年金給付金額，佔全額給付之比例如表

3-8。 

表 3-8 保險費免除期間之老年基礎年金給付比例 

       免除比率 

適用期間 
全額免除 3/4免除 1/2免除 1/4免除 

2009 年 4月以後 1/2 5/8 3/4 7/8 

2009 年 3月以前 1/3 1/2 2/3 5/6 

詳細計算公式如下： 

       

 

 

註：滿額年金即老年基礎年金給付上限，為加保 40 年（年資上限），且被保 
        險人均全額繳納保險費可領取之金額。2017 年度為 77 萬 9,300 日圓。 

（二）法定免除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被保險人，無須主動提出申請，即自動免除保險費繳納

義務： 

1、領取身心障礙基礎年金。 

2、依生活保護法領取生活補助。 

3、痲瘋療養院所之住院患者。 

法定免除保險費期間的保險年資，於計算老年基礎年金時，比照全額免除保

險費期間，以全額給付的 1/2計算（2009年 3月以前是 1/3）。 

（三）保險費緩繳制度 

未滿 50歲20之被保險人，無論同住的戶長所得多寡，只要本人及配偶前一年

                                                 
20

 2016 年 6 月以前，僅限未滿 30 歲之被保險人可申請保險費緩繳；2016 年 7 月以後，擴大為未滿 50

歲即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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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得未達一定標準，即可申請緩繳保險費。其所得標準計算公式如下： 

（扶養親屬人數+1）×35萬日圓+22萬日圓 

保險費緩繳期間，於計算保險年資是否符合請領老年基礎年金資格，可予以

計入；但於計算給付金額時，則不予列計。 

（四）學生繳納特例 

無論家庭成員所得情形，只要是在學中（大學、研究所、短期大學、高中、

高等專門學校、專修學校等）之被保險人本人，其前一年度所得未達一定標準，

則在學期間可以申請緩繳保險費。其所得標準計算公式如下： 

118萬日圓+扶養親屬人數 ×38萬日圓+社會保險費扣除額 

與保險費緩繳期間相同，學生繳納特例期間，於計算保險年資21是否符合請領

老年基礎年金資格時，可予以計入；但於計算給付金額時，則不予列計。 

四、保險費補繳設計 

（一）2年補繳期及後納制度 

依照日本國民年金法的規定，保險費繳納期限為各該保險費月份的次月月末，

但政府在繳納期限的 2年內均可徵收保險費，換言之，逾繳納期限 2年內的保險

費均可補繳，而逾期超過 2年的保險費，即使被保險人有繳費意願，亦無法補繳。 

為解決低年金、無年金的問題，政府在 2011 年的年金改革方案中規定，自

2012年 10月22至 2015年 9月期間，被保險人可補繳已逾 2年徵收期限、未逾 10

年的國民年金保險費，稱為「後納制度」23。欲利用後納制度補繳保險費的被保險

人，須自行向年金事務所提出申請，而補繳的保險費金額是按照該年度保險費加

計一定金額後計收。 

前述 3年後納制度期間屆滿後，厚生勞動省接續依年金確保支援法的規定，

制定 2015年 10月至 2018年 9月期間的後納制度。被保險人於該段期間可申請補

                                                 
21

 2017 年 7 月以前，保險年資須累計達 25 年以上，始得請領老年基礎年金；2017 年 8 月以後，因消

費稅調漲，將縮短為 10 年即可請領。 
22

 提前至 2012 年 8 月起辦理。 
23

 後納制度屬特例措施，非常態性、長期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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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已逾 2年徵收期限、未逾 5年的國民年金保險費，補繳金額同樣是按照該年度

保險費加計一定金額後計收。 

（二）免除及緩繳期間的追納制度 

國民年金針對免除及緩繳保險費者，另訂有「追納制度」，簡單來說，減免或

緩繳期間的保險費，可於 10年內補繳，以取得較高額的老年基礎年金給付水準。

欲補繳保險費的被保險人，須自行向年金事務所提出申請，而補繳的保險費，自

第 3年起須加計一定金額，且隨年度經過，加計的金額會愈高。 

2017年度補繳過去 10年保險費，每年應補繳金額表 3-9。 

表 3-9 2017年度補繳 10年內保險費金額表 

單位：日圓 

     免除比率 

保險費年度 
全額免除 3/4免除 1/2免除 1/4免除 

當年度 

保險費 
備註 

2007 15,040 11,280 7,520 3,760 14,100  

2008 15,160 11,370 7,570 3,790 14,410  

2009 15,250 11,430 7,620 3,810 14,660  

2010 15,510 11,630 7,750 3,870 15,100  

2011 15,290 11,460 7,650 3,820 15,020  

2012 15,140 11,350 7,570 3,780 14,980  

2013 15,120 11,340 7,560 3,780 15,040  

2014 15,270 11,450 7,630 3,810 15,250  

2015 15,590 11,690 7,790 3,900 15,590 無加計金額 

2016 16,260 12,190 8,130 4,060 16,260 無加計金額 

在與日本年金機構的訪談中瞭解，追納制度並非強制性制度，也就是說，法

令並沒有規定免除或緩繳期間的保險費必須於 10年內補繳，而是被保險人基於其

意願可利用追納制度補繳保險費，以利未來受領老年基礎年金時，獲得較高水準

的給付金額。站在機關的立場，並不會對免除或緩繳期間的保險費採取任何催繳

措施，但會在被保險人取得免除或緩繳資格的第 2年和第 9年24寄送宣導資料，鼓

勵被保險人利用追納制度補繳保險費。此外，官方並未特別針對追納制度的利用

成效進行相關統計。 

                                                 
24

 於第 2 年寄發資料係因第 3 年起須加計金額；於第 9 年寄發資料係因即將屆滿 10 年補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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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內容 

一、執行機關與分工 

（一）厚生勞動省 

日本年金業務原為政府主管，並由社會保險廳承辦，屬厚生勞動省設置的外

局組織，負責國民年金保險、厚生年金保險以及政府掌管之健康保險等業務營運

執行，包括方案規劃、資料管理、保險費收繳、年金核定與給付、諮詢等，業務

量龐大25。2006年至 2007年間該廳陸續發生年金紀錄遺失、官員監守自盜等重大

過失與弊案，造成國民的不信任。2007 年 6 月 30 日通過「社會保險廳改革關連

法」，將社會保險廳予以廢止解散，2010年 1月 1日正式成立「日本年金機構」，

以非公務員的公法人身分，承接公共年金事業之營運。 

組織改革後，日本年金機構受厚生勞動省的委託辦理年金保險相關業務，以

厚生勞動省名義執行年金給付、年金通知、納保通知及催繳保費，以日本年金機

構名義受理各項申報及申請、被保險人資格確定、保險費滯納處分及年金手帳的

製作與發給，並受厚生勞動省的指導及監督。厚生勞動省則擔任財政與營運管理

責任，以國民年金制度規劃、營運管理、法律修訂、宣導、廣告企劃等大方向策

訂為主，並以厚生勞動省年金局作為與日本年金機構間相互溝通協調之窗口（如

圖 4-1）。 

 

 

 

 

 

       圖 4-1 厚生勞動省與年金機構之分工 

                                                 
25

 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陳雲中、彭火明、王靜怡、謝秀宜，日本國民年金保險法制之研究，中國社

會保險學會，1997 年 11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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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年金機構 

日本年金機構本部設於東京，全國設有 31處事務中心（含 29個事務中心及

2個年金中心）；312個年金事務所；79個街角年金相談中心及 3個委外的電話諮

詢中心（如圖 4-2）。至 2016 年 4 月 1 日止，日本年金機構的正規職員及契約型

職員約為 2萬 2,000人。 

日本年金機構原於本部下設有 9個地域部，分別為南關東地域部、近幾地域

部、四國地域部、九州地域部、中國地域部、中部地域部、東北地域部、北海道

地域部、北關東・信越地域部等，各地域部下再分設年金事務所。為使本部的政

策能直接下達到各年金事務所，並降低地域部間彼此的差異，日本年金機構於

2017年 3月進行組織改革，成立事業推進部門，將地域部部分業務移回本部，如

統計分析、資料彙整等，並在各地區中擇一事務所作為代表事務所，承接原地域

部之業務。以南關東地區為例，該區以新宿年金事務所為代表事務所，增設地域

調整科，承辦地域部之業務，以該區域年金事業營運方針的制定、審查、監察為

主，並為厚生勞動省年金局聯繫之窗口。 

 

 

 

 

 

 

 

 

圖 4-2 日本年金機構組織圖 

日本年金機構本部、事務中心、年金事務所、街角年金相談中心、電話諮詢

中心業務說明如下（業務分工如圖 4-326）： 

1、本部：以企劃、策定整體繳納率的目標、計算全體被保險人保費、每年度

                                                 
26

 圖 4-1 至圖 4-3 由日本年金機構本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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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全體被保險人之保費繳款單、保險費收繳的統計分析及年金記錄管理

為主。 

2、事務中心：專門處理各年金事務所送來之各項申請書件的鍵入、審核及核

定，製作及發送加保通知書，保管及處理年金紀錄等，無直接面對民眾。 

3、年金事務所：直接提供民眾服務之單位，受理各類申報、申請書，如被保

險人資格申報、保險費免除申請、各項年金給付申請等，提供年金相談（諮

詢）服務，處理第一線的調查、強制徵收等密集性對民眾之業務。另年金

事務所每年須依據本部訂定的繳納率目標，及市區村町提供之居民所得情

報，規劃未繳納者催繳對策，並執行催繳業務，對於達到繳納率目標的年

金事務所，並透過人事評價給予獎勵。 

4、街角年金相談中心：為緩解年金事務所相談窗口之人潮及因應被保險人個

別需求，設有街角年金相談中心，委託全國社會保險勞務士連合會營運，

以面談的方式提供被保險人個人之國民年金保險、厚生年金保險加退保記

錄查詢、年金請求諮詢等服務，不受理其他申報及申請業務。 

5、電話諮詢中心：主要提供民眾電話諮詢服務，為委外營運。 

 

 

 

 

 

 

 

 

 

 

 

 

 

 

 

 

   圖 4-3 年金業務之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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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區町村 

地方自治團體（市區町村）依照日本法令進行一部分國民年金業務，惟年金

的實質業務仍係由日本年金機構（含年金事務所、事務中心等）辦理，如年金紀

錄管理、適用對象核定、年金核定、年金發放、徵收保險費、保險費收繳分析等，

市區町村並未管理年金紀錄、也未受理民眾直接繳納保險費。依 2017 年 1 月 1

日統計資料，全國計有 1,741個市區町村，民眾可至市區町村辦理第一類被保險

人資格申報，第二類、第三類被保險人的加保申報手續，則係由事業主直接向各

年金事務所提出申報，及保險費免除申請、各項給付申請業務等，並定期將居民

之居住及所得情報資料提供予各年金事務所運用。 

以本次參訪的港區役所來說，該所國民年金課專任職員 8名，兼任 22名（芝

地區 7名、麻布地區 4名、赤坂地區 2名、高輪地區 5名、芝浦港南地區 4名），

被保險人到該所可辦理第一類被保險人資格申報、姓名變更、住所變更、年金手

冊遺失補發申請、受理保險費免除申請、保險費緩繳申請、學生特例緩繳申請、

保險費自動轉帳申請、年金給付申請等。2016年民眾至港區役所辦理年金業務諮

詢人數約 740件，電話諮詢約 755件，受理申請案件約 2,200件。 

（四）委託民間事業者辦理保險費勸獎業務 

日本年金機構依據「公共服務改革法」，委託民間事業者辦理國民年金保險費

未納者之收繳業務27，由本部進行契約委託，全國分為 13個地區，委託 6家民間

事業者進行保險費勸獎業務，計有 6名總負責人、7名品質管理者、47名地域負

責人、家訪員 842名，電話催繳人員因數量眾多且為各業者僱用人力之權責，並

無確切統計資料。委託業務包含對未繳費者進行電話催繳、家戶訪問、寄發催繳

通知文書（催告狀）等，並於契約中明訂提升繳納率之目標值，各業者依照契約

目標各自訂定勸獎策略，若未達到目標值，則違反契約規定。 

依日本年金機構 2015 年報資料，2015 年度委託民間事業者進行電話催繳約

2,129萬件，家戶訪問約 381萬件，寄發催繳通知文書約 3,801萬件28。 

                                                 
27

 日本年金機構/年金について/国民年金/国民年金保険料の収納業務の業者委託/国民年金保険料の収

納業務の業者委託，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kokunen/shunoitaku/minkan-itaku/20170519.html 瀏覽

日期:2017/5/16。 
28

 日本年金機構，アニュアルレポート 2015，頁 21，http://www.nenkin.go.jp/info/annual/index.html#PTOP

瀏覽日期:2017/5/15。 

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index.html
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kokunen/index.html
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kokunen/shunoitaku/minkan-itaku/20170519.html
http://www.nenkin.go.jp/info/annual/index.html#PTOP
http://www.nenkin.go.jp/info/annual/index.html#PTOP


第 22頁 

二、保險費收繳情形 

(一) 全體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形  

國民年金的加保對象是以居住在日本國內（含外國籍）之年滿 20 歲、未滿

60歲者為保險加入的義務對象。依日本年金機構 2015年報資料，截至 2016年 3

月，全體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數 6,710 萬人，保險費繳納率約 97﹪29（含保險費免

除或暫緩繳納期間之保險費），第一類被保險人最終繳費率為 70.1﹪。 

(二) 第一類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形    

依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年金局 2015 年度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加保及保險

費繳納狀況報告30，截至 2016 年 3 月底，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人數為 1,668

萬人，較 2015年 3月底減少 74萬人，主要係厚生年金保險加保人數增加所致（如

表 4-1）。扣除保費全額免除者後，第一類被保險人應繳人數為 1,092萬人，實際

繳納人數計 886萬人，其中有 612萬人於繳款期限內繳納，過去 2年保費皆未繳

納者計 206萬人。 

表 4-1 第一類被保險人因不同事由取得資格之人數 

單位：萬人 

 

 

 

 

 

 

 

 

 

 

 

 

                                                 
29

 日本年金機構，アニュアルレポート 2015，頁 19-20。

http://www.nenkin.go.jp/info/annual/index.html#PTOP 瀏覽日期:2017/3/6。 
30

 日本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16 年 6 月，＜平成 27 年度の国民年金の加入・保険料納付状況＞譯本，

頁 1-13。平成 27 年度指平成 27 年 4 月底至平成 28 年 3 月底，即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底。 

http://www.nenkin.go.jp/info/annual/index.html#P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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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被保險人之年齡結構，以 20~24 歲佔比最高為 21%，其次為 55~59 歲

為 13.4%（如圖 4-4）。 

 

 

 

 

 

 

 

 

 

 

圖 4-4 第一類被保險人年齡分布圖 

以下按年度、年齡層、免除別、地區別等分析第一類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情

形。 

1、按年度分析 

2015年 6月至 10月下旬，日本年金機構因應非法入侵導致個資外洩

事件，為避免與詐欺電話混淆，暫緩催繳業務，致該年度 9月底之後的繳

納率較前一年度下降。同年 10月底再度展開催繳業務，並追加發送特別催

繳通知單，使該年度繳納率仍較前一年度為高。2015年當年度之保險費繳

納率為 63.4%，較 2014年的 63.1﹪上升 0.3﹪，應納對象月數較前一年度

減少，主要係因第一類被保險人數減少造成（如圖 4-5）。 

由於過去 2年的保險費仍可陸續繳納，當年度的繳納月數加上補繳期

間的保費月數後得出之繳納率，定為最終繳納率。2013年度國民年金保險

費最終繳費率為 70.1﹪，較 2013年度當年度國民年金保險費繳納率 60.9

﹪成長 9.2﹪，較 2012年度國民年金保險費最終繳費率 67.8﹪成長 2.3﹪

（如圖 4-6至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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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各年度國民年金保險費繳納率31 

 

 

 

 

 

 

 

 

 

圖 4-6 2015年度各月繳納率之變化 

                                                 
31註：繳納率(﹪)= 繳納月數／繳納對象月數×100，繳納對象月數為該年度所應繳納之月數（不含法定

免除月數、申請全額免除月數、學生繳納特例月數以及青年延遲繳納月數），繳納月數為繳納對象月數

於該年度實際已繳納之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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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國民年金保險費最終繳費率各月變化 

2、按年齡層分析 

各年齡層的繳納率以每 5歲為一階組做比較分析，依圖 4-8所示，低

年齡層者普遍繳納率較低，其中以 25~29歲最低，繳納率為 53.47%，55~59

歲者最高，繳納率為 74.91%。與年度交叉分析，2015年度各年齡層繳納率

與 2014年、2013年相較，除 20~24歲，50~54歲較 2014年略低外，其餘

年齡層的繳納率均有提升之情形。 

 

 

 

 

 

 

 

 

 

 

 

 

   圖 4-8 2015年當年度國民年金保險費繳費率(以年齡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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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免除別分析 

2015年當年度總保險費繳納率為 63.39%，其中定額保險費（即無免除

身分者）繳納率32為 64.64%，部分免除者繳納率為 42.09%。部分免除者繳

費率中以 3/4免除對象的繳納率最高為 49.51%，其次為 1/2免除對象

37.52%及 1/4免除對象 28%（如圖 4-9）。 

與年度交叉分析，2015年與 2014年相較，定額保險費繳納率較前一

年度 64.9%下降 0.26%，部分免除者繳納率較前一年度 36.22%上升 5.87%，

主要係因 3/4免除對象的繳納率提升所致。另自 2011年起，定額保險費繳

納率除 2015年較 2014年略為下降外，其餘年度呈現穩定成長；部分免除

者繳納率的變動情形則較大。 

 

 

 

 

 

 

 

 

 

 

 

 

 

 

 

 

      圖 4-9 2015年當年度國民年金保險費繳費率(以免除別分)  

                                                 
32

 定額保險費繳納＝總額之應納對象月數－部份免除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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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地區別分析 

日本都道府縣 2015年當年度保險費繳納狀況，以島根縣的繳納率最高

為 77.58%，其次為富山縣 76.25%及新瀉縣 76.09%。繳納率最低為沖繩縣

的 44.46%，次低為大阪府 54.08%及東京都 59.56%。而以市區町村的規模

分析繳納狀況，繳納率以町村最高，政令指定都市及東京都則有偏低之情

形（如圖 4-10）。 

依日本年金機構分析，都會地區繳納率偏低主要係因對年金無感者居

多，如年輕族群較多，且都會地區工作型態以短期僱用、部分工時性質為

主，此類受僱者因不屬厚生年金保險的強制加保範圍，導致其對年金較為

無感，再者都會區人口密集，無法針對未繳納者進行較細膩的催繳政策，

亦使都會地區的保費繳納率普遍較低。 

 

 

 

 

 

 

 

 

 

 

 

 

 

 

 

 

 

 

 

 

 

 

        圖 4-10 2015年當年度國民年金保險費繳費率(以地區別分)33 

                                                 
33

 (1)島根縣屬偏遠山區縣份，人口稀少，以老年人口居多。2015 年總人口數約 69 萬餘人，20~64 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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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143,400月 66.9% 0.50%

2003年 2,445,876月 67.4% 1.20%

2004年 2,411,407月 68.2% 1.20%

2005年 2,058,743月 72.4% 1.10%

2006年 1,811,746月 70.8% 0.90%

2007年 1,588,077月 68.6% 0.90%

2008年 1,430,269月 66.8% 0.80%

2009年 1,261,576月 65.3% 0.70%

2010年 1,040,843月 64.5% 0.70%

2011年 631,117月 65.1% 0.40%

2012年 284,486月 67.8% 0.20%

2013年 33,179月 - -

合計 16,140,719月 - -

68.0%

-

-

加入10年補繳後之最

終繳納率 （C）

69.5%

67.6%

66.0%

65.2%

65.5%

67.4%

68.6%

69.4%

73.5%

71.7%

年度別 補繳月數 （A） 10年補繳實施前之最

終繳納率（B)

最終繳納率比較

（C）-（B）

(三) 後納制度補繳情形 

為避免國民逆選擇及補繳期限過長影響繳納意願，日本國民年金保險費以追

溯 2年補繳為原則，保險費「10年後納制度」及「5年後納制度」為特殊情形34。 

依日本年金機構公布之「10年補繳制度實施成效」統計資料35，至 2015年 9

月底止，補繳諮詢者約 139萬件，申請補繳者約 141萬件，實際利用 10年後納制

度補繳保費者計 118萬 4,747人，補繳保險費月數約 1,614萬餘月，平均每人補

繳月數 13.6月，補繳保險費金額約 2,397億日圓，平均每人補繳金額 20萬 2,294

日圓，每年可領取的老年基礎年金增加 22,100 日圓。10 年後納制度的實施對各

年度最終繳納率之影響請參見表 4-2。 

表 4-2 實施 10年後納制度後之年度最終繳納率比較表 

  

 

 

 

 

 

 

 

 

                                                                                                                                                         
口數約 34 萬人，65 歲以上人口數約 22 萬人。人口年齡分布以 65~69 歲占比最高為 8.48%，其次為 60~64

歲 7.5%及 55~59 歲、40~44 歲的 6.44%，島根県政策企画局統計調査課

http://pref.shimane-toukei.jp/index.php?view=18797 瀏覽日期:2017/3/9。 

(2)依據日本地方自治法，全市人口超過 50 萬以上，並在經濟、工業運作上具有高度重要性時，可升格

為地位接近都道府縣的「政令指定都市」，簡稱政令市，亦被認定為日本的主要城市，類似我國的直轄

市，目前日本共有 20 個城市被列為政令指定都市。日本總務省/地方自治制度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ichi_gyousei/bunken/shitei_toshi-ichiran.html 瀏覽日期:2017/3/9。 
34

 詳細保險費補繳設計請見第叁章第四節。 
35 日本年金機構，10 年後納制度の利用実績について，

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kokunen/hokenryo/20150520.files/1228.pdf 瀏覽日期:2017/5/16。 

http://pref.shimane-toukei.jp/index.php?view=18797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ichi_gyousei/bunken/shitei_toshi-ichiran.html
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kokunen/hokenryo/20150520.files/12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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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 10年後納制度屆滿後，為持續解決低年金、無年金的問題，厚生勞動省

另再訂定「5 年後納制度」，於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9 月期間，被保險人可申

請補繳過去 5 年間的國民年金保險費，至 2017 年 2 月底止36，申請補繳者計 18

萬 6,244件，實際利用 5年後納制度補繳保費者計 16萬 9,825人，補繳保險費月

數約 108萬餘月，平均每人補繳月數 6.41月，補繳保險費金額約 168億日圓，平

均每人補繳金額 9萬 9,419日圓，每年可領取的老年基礎年金增加 10,410日圓。 

此外，截至 2016年 12月為止，利用後納制度（含 10年及 5年後納）者中，

已領取老年基礎年金者計 14萬 3,182人，其中有 5萬 4,080人是利用後納制度取

得受領給付資格達 25年之保險年資。 

三、保險費徵收作業 

有關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的保險費徵收作業，在厚生勞動省及日本年金

機構公開的官方文件中，資料相當有限，因此是本次考察的重點。在與厚生勞動

省、日本年金機構本部或新宿年金事務所的訪談過程中，均花了相當多時間在瞭

解此部分作業。 

針對保險費的徵收作業，可分為「欠費催繳（督勵）」及「強制徵收（督促）」

兩個階段，分別介紹如下： 

（一）欠費催繳作業 

在提升第一類被保險人的保險費繳納率方面，是由日本年金機構本部每年訂

定整體的繳費率目標值後，透過雙重管道辦理： 

1、年金事務所：各個年金事務所會依本部訂定的目標值及市區町村提供的所

得資料，自行訂定催繳策略，催繳方式主要是寄發書面通知及欠費繳款

單。 

2、民間事業者：日本年金機構另有委託民間事業者辦理催收業務，同樣是依

本部訂定的目標值，自行訂定催繳策略，催繳方式包含書面通知、電話催

繳及家戶訪問。 

年金事務所及民間事業者雙方，雖各自訂有催繳策略，但彼此間仍有定期聯

                                                 
36 日本年金機構/国民年金保険料の後納制度/5年後納制度における保険料納付状況，

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kokunen/hokenryo/20150520.html 瀏覽日期:2017/5/16。 

https://www.nenkin.go.jp/service/kokunen/hokenryo/20150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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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機制。以本次參訪的新宿年金事務所來說，每月定期與民間事業者有 2 次會議，

其中一次是由東京 23 區年金事務所所長與民間事業者的聯合會議，另一次則是由

新宿年金事務所所長與民間事業者的單獨會議。 

透過定期會議及經常性的電話聯繫，年金事務所與民間事業者可以互相瞭解

並隨時調整彼此的催繳策略，進而相輔相成，將雙重策略的效益發揮至極大化。 

在與厚生勞動省、日本年金機構的訪談過程中發現，整體催繳作業在 2012

年作了一項重大變革，即「特別催告狀」的寄送37。在 2012 年以前，針對欠費被

保險人僅寄發單純的催繳通知；但自 2012 年起，於考量「欠費月數」、「所得階層」、

「年齡層」後，會針對部分欠費被保險人寄發「特別催告狀」，使用較強烈的文字

提醒欠費被保險人，後續將有強制徵收的可能。 

在新宿年金事務所的催繳策略部分，會依繳費率目標值及新宿區役所提供的

所得資料訂定催繳策略，並基於其催繳策略鎖定對象後，針對欠費月數較少者，

寄發欠費繳款單；欠費月數較多者，則會一併寄發催繳文書。催繳文書並非只有

一種，而是針對不同對象寄發不同內容的催繳文書，且會分階段寄發，其中也包

含了「特別催告狀」。 

（二）強制徵收作業 

在本次與各機關的訪談中瞭解到，日本政府對於國民年金（指第一類被保險

人部分）保險費徵收的基本觀念是，由於繳納保險費與領取給付者是同一人，所

以被保險人具主動繳納保險費的義務，政府對於保險費的督促並非義務，而是任

意規定。在法令上，國民年金法的規定是「可以督促」（視情況而定），厚生年金

法則是「必須督促」。 

強制徵收作業在實施之初，是以高所得且長期未繳費者為對象，而基於對繳

費者的公平性，已分階段擴大強制徵收對象。以 2015 年度為例，是以「扣除後所

得達 400 萬日圓、未繳納月數達 7 個月」者為強制徵收對象；預計在 2018 年度針

對「扣除後所得達 300 日圓、未繳納月數達 7 個月」者，落實全面性徵收作業。 

強制徵收作業是由日本年金機構辦理，且每年度會有一定期間的集中處理月

份，在這段期間會對民眾進行通知，事後也會公布徵收作業的實施結果。具體實

施步驟分 5 個階段： 

                                                 
37

 有關特別催告狀的寄送，應是促成 2012 年度以後繳費率逐年提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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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區町村提供所得情報， 

   並經民間事業者、年金事務所進行催繳後仍無繳納意願 

       ↓ 

2、寄送最終催告狀 

       ↓（繳費意願確認） 

3、寄送督促狀38 

       ↓（繳費意願確認） 

4、財產調查 

       ↓ 

5、財產扣押 

除上述日本年金機構的強制徵收作業以外，為強化處罰惡意未繳費者，另與

國稅局間設有委任制度。針對「扣除後所得達 1,000 萬日圓、未繳納月數達 13 個

月」，且經過財產調查後查無財產可扣押之案件（惡性隱蔽財產者），移請國稅局

再次調查財產及執行扣押。此類案件 2015 年度有 22 件、2016 年度有 35 件。 

（三）保險費徵收成效 

有關保險費的徵收情形，每年度透過書面通知和電話催繳的件數均達數千萬

件，而家戶訪問的件數亦達數百萬件。此外，在強制徵收部分，以 2015 年度為例，

符合強制徵收條件者約 20 萬人，其中寄發最終催告狀者約 8 萬 5 千人，寄發督促

狀者約 4 萬 4 千人。 

2013 年至 2015 年度各項催繳及強制徵收件數如圖 4-11，其中 2015 年度催繳

件數大幅減少，應是日本年金機構因應個資外洩事件暫緩催繳業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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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督促指定期間過後才繳納欠費者，會另加徵滯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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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2013 年至 2015 年度保險費徵收作業實施成效39
 

依日本年金機構提供的統計數據，透過各項管道的保險費徵收作業，2015 年

度的當年度繳費率較 2010 年度（日本年金機構設立年度）提升了 4.1%、最終繳

費率則提升了 3.3%。 

四、宣導及為民服務作業 

(一) 宣導措施 

日本年金機構在年金制度的宣導上可分為全國性宣導活動、地域性宣導活動、

針對 20歲加入者的勸獎宣導、所得收入較低者及未繳納者的宣導措施等，茲說明

如下： 

1、全國性宣導活動 

每年 11月為日本的「年金月」，11月 30日為「年金日」，在年金月時

日本年金機構與厚生勞動省會集中式加強進行宣導年金業務，包含厚生勞

動省的宣導、文宣製作，日本年金機構亦於本月辦理「年金與我」徵文活

                                                 
39

 日本年金機構，アニュアルレポート 2015，頁 21，http://www.nenkin.go.jp/info/annual/index.html#PTOP，

瀏覽日期:2017/5/22。 

http://www.nenkin.go.jp/info/annual/index.html#P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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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將得獎作品發表於日本年金機構發行刊物。另市區村町也有各自的

宣導方式，如由港區役所自行發行的廣告報，除隨報夾送外，也放置在港

區的相關據點，供民眾自由索取。 

2、地域性宣導活動 

（1）與機關間的合作聯繫： 

請市區町村的國民年金課發放國民年金相關文宣及提供相關情報，

並利用市區町村的網頁宣導國民年金業務。並與公共職業介紹安定所（類

似台灣的公立就業服務站）合作，因公共職業介紹安定所主要服務對象

為失業者，日本年金機構的職員會至該所進行宣導，內容以保險費免除

制度的資格及如何申請為主。 

（2）青年族群的宣導： 

青年族群為日本年金實施成效上難以見效的一環，屬當前加強宣導

的對象之一。目前對青年族群的宣導政策著重在年金教育，日本年金機

構會派遣講師至各大學、高中院校辦理年金教育宣導，如「為何我們需

要年金制度」之講座，並說明學生特例緩繳制度等；或辦理年金小品文

徵文活動，邀請高中以上學生撰文。另厚生勞動省與日本年金機構共同

開發「年金 APP」，透過智慧型手機下載後，民眾可利用 APP查詢國民年

金相關規定、被保險人資格申報手續及簡易年金試算請領金額等，預計

今（2017）年可上線。 

3、20歲加入者的勸獎 

針對年滿 20歲者，依其個人基本資料，寄發勸獎單，以軟性用語通知

被保險人已符合國民年金加保資格，應主動申報國民年金保險加保手續之

書面文件。若至年滿 20歲之次月月末日仍未主動申報加入者，則由日本年

金機構透過職權強制納入，即主動加保並寄發被保險人之國民年金繳費

單。 

4、針對收入較低者之宣導措施 

日本年金機根據市區町村提供的居民所得情報，針對年所得較低者，

主動寄發保險費免除申請之明信片（附回郵），民眾僅須簡單填寫完畢後寄

回，即可完成保險費免除手續之申請，簡化辦理手續。 

5、未繳納者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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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繳納者宣導之目標，主要係透過讓民眾瞭解國民年金制度，進而

提升繳納率。主要有以下方式： 

   （1）透過日本年金機構官方網頁、文宣等宣導相關資訊：讓民眾瞭解年金制

度、保險費免除制度、保險費預繳制度、多元繳納保險費之方式及納保

通知等。 

（2）與公共職業介紹安定所的合作與聯繫。 

   （3）與民間事業者的合作（日本年金機構外部委託）：對於欠費期間達 3個

月以上者，委託民間事業者進行保險費勸獎作業，分為電話催繳及家戶

訪問之方式，催繳頻率以催繳時與被保險人聯繫情形而定，通常間隔

3~4個月；若民眾繳款單遺失，則由民間事業者通知年金事務所進行民

眾繳款單（納付書）之補發，另會委託民間事業者寄發催繳通知文書（催

告狀），日本年金機構亦主動於官網上介紹委託之民間事業者。 

 (二) 年金相談服務 

為緩解年金事務所相談窗口人潮，並因應被保險人個別需求，設有「街角年

金相談中心」，至 2017年 4月 1日原為 78所，同年 4月 25日再新增 1所，現為

79所，並委託全國社會保險勞務士連合會營運。每一街角年金相談中心有其對應

管轄的年金事務所，對街角年金相談中心具監督功能，若相談中心遇有問題，可

洽該年金事務所尋求支援與協助，本部若下達通知，亦透過年金事務所進行傳達

與溝通。 

街角年金相談中心依其規模配置 3名至 14名相談員，由通過國家證照考試之

勞務士或具相關實務工作經驗者擔任。採預約制，民眾先向電話諮詢中心進行預

約，由相談員以面談方式提供年金諮詢服務，並可透過電腦系統查詢被保險人之

國民年金・厚生年金保險加退保記錄，諮詢結束後相談員必須填寫相談記錄，每

案諮詢時間約 30至 45分。為資安控管，每位相談員均簽定個人資料保密協定書。 

以本次訪談之新宿街角年金相談中心來說，配置 7名相談員，其中 1位具勞

務士資格，服務時間為週一上午 8 點 30 分至晚上 7 點，週二至週五上午 8 點 30

分至晚上 5點 15分，每月的第二個週六上午 9點 30分至下午 4點。依日本年金

機構提供資料，該相談中心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平均每月諮詢件數為 880

件，諮詢內容以「年金請求資格問題」最多，次為詢問「年金請領金額問題」，該

2類即佔所有案件之 65%。諮詢案件中屬被保險人身分者約佔 6成，已在領給付者

約佔 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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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傾聽民意機制 

日本年金機構服務理念標榜為站在國民立場設想，致力成為深受國民信賴的

機構，並定有「對國民之十大保證40」，為日本年金機構職員應遵守之十大信條，

具體內容如下： 

1、以簡單易懂的方式，親切仔細地予以說明。 

2、進行年金諮詢時，常以國民之益處著想，提供進一步補充說明。 

3、必須於電話響鈴 3次以內接聽。 

4、對於親洽面談或來電諮詢務必迅速答覆。若當場無法回覆問題，將儘速予

以確認，並於 2天之內聯絡諮詢者回報結果。 

5、民眾親洽諮詢時，等待時間應控制於 30 分鐘以內為目標。人潮擁擠時也

應儘可能縮短等待時間並提示等待時間長度。 

6、通知、報告或申請文件之內容務必力求簡單明瞭。 

7、接納國民之意見與要求，積極改善服務品質。 

8、迅速應對，正確且確實地迅速發放年金。 

9、於國民生日當月寄送年金定期期刊，以充實年金資訊之提供服務。 

10、謹慎管理每位國民的個人資料，在使用或處理時特別小心留意。 

每年並就執行狀況進行客觀評估，透過以下方式確認服務品質： 

1、地域部的巡迴指導：由地域部無預警至各年金事務所進行服務品質確認評

估，內容包含： 

（1）各年金事務所之服務指引是否明確、淺顯易懂。 

（2）服務候等時間是否明確顯示。 

（3）職員是否隨身攜帶名片，以隨時提供洽公民眾。 

（4）於下一位相談者諮詢前，是否已將上一位相談者資料收拾完畢。 

（5）電話響是否於 3響內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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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厚生勞動省年金局，2013，＜平成 25 年度年金制度のポイント＞譯本，頁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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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避免專業用語，以淺顯易懂語言與民眾說明。 

2、客戶滿意度問卷調查實施： 

各年金事務所與街角相談中心每年定期辦理2次的客戶滿意度問卷調查，

提供洽公民眾問卷調查明信片（已附郵資），民眾可填寫後再投遞寄回。主要

問卷項目有：對職員服務態度之滿意度、櫃臺服務說明是否充分、清楚、對本

次洽公整體滿意度等，各年金事務所將問卷蒐集後，再將資料交由本部進行結

果分析。依日本年金機構 2015年報資料41，2015年度客戶滿意度問卷調查分

析，達 86.6%民眾對服務感到滿意，較前一年度上升 11.2%。除了問卷調查方

式外，各年金事務所設有意見箱，民眾若有意見，亦可書寫後投遞至意見箱。 

伍、心得與建議 

就本次考察內容，本報告提出以下心得與建議： 

一、縮短保險費補繳期限及與年金基本保障金額脫鉤，並提供自願加保

機制 

日本國民年金保險費的補繳期為 2 年，另為解決無年金、低年金的問題，於

近年陸續訂定 10 年及 5 年後納制度。在本次的參訪中大致瞭解，主管機關對於後

納制度的基本立場是將其歸類為特例措施，保險費原則上仍應於 2 年內補繳。此

外，也特別提到，若將後納制度設為長期性的常態政策，可能會降低被保險人的

繳費意願及造成逆選擇。 

反觀我國，目前對於國民年金保險費訂有 10 年補繳期，除造成被保險人繳費

意願長期低落及增加逆選擇行為，亦對基金財務產生長期不確定性影響。此外，

每年重覆寄發催繳通知及欠費繳款單，也造成了行政資源浪費。進一步而言，我

國以補繳期限將領取年金基本保障金額的權益一分為二，凡有逾 10 年補繳期之欠

費者，於請領老年年金及身心障礙年金時，即無法獲得基本保障金額。此種設計

不僅在實務上執行困難（被保險人可於申請給付時爭議未收到保險費繳款單），其

合理性與公平性也或有檢討空間。 

綜上，建議縮短 10 年補繳期限，並將補繳期限與年金基本保障金額脫鉤，

改依實際欠費期間（指逾補繳期限之欠費）長短決定基本保障金額高低。此外，

針對保險年資較短、給付金額較少者，提供 65 歲以上自願加保機制，以利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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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年金機構，アニュアルレポート 2015，頁 52。http://www.nenkin.go.jp/info/annual/index.html#PTOP

瀏覽日期:2017/5/18。 

http://www.nenkin.go.jp/info/annual/index.html#PTOP
http://www.nenkin.go.jp/info/annual/index.html#P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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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給付水準。 

二、提供保險費免除及更具彈性之補繳措施，免除期間與年金給付金額

連動 

我國目前僅針對家庭所得較低之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提供「所得未達一定標

準」保險費補助措施；而在日本方面，除針對家庭所得較低者提供保險費免除措

施以外，尚有其他特例免除及緩繳保險費措施。舉例來說，在保險費免除身分的

審查上，若屬非自願失業者，可特例不計算本人收入；若屬受家暴配偶，可特例

不計算配偶收入。此外，未滿 50 歲者之保險費緩繳身分審查，僅需計算本人及配

偶收入；學生繳納特例身分審查，則僅需計算本人收入。 

此外，日本國民年金制度對於免除及緩繳期間的保險費另設有追納制度，被

保險人可選擇是否於 10 年內補繳。若選擇不補繳，則未來領取老年基礎年金給付

的金額會相對減少；若選擇補繳，則領取金額會相對提高。亦即申請保險費免除

或緩繳後，是否補繳屬被保險人個人意願，政府並不會對免除或緩繳期間的保險

費採取任何催繳措施。 

參考日本國民年金對被保險人的保險費免除設計，建議我國國民年金制度可

採較人性化的方式，針對特殊情形的被保險人以及學生身分者，提供保險費免除

及彈性補繳措施，並將免除期間與年金給付金額連動。如此一來，可在不增加政

府財政負擔的前提下，降低渠等繳納保險費的壓力，而對於有意願於未來補繳保

險費以取得較高給付金額者，亦提供相對的補繳權利。 

三、擴增國民年金服務員，並明訂保險人與地方政府之權責分工 

日本對於未繳納者的催繳政策上，分為「欠費催繳（督勵）」及「強制徵收（督

促）」兩個階段，經過欠費催繳仍不繳納者，則依被保險人之欠費月數、所得收入、

年齡別等不同條件中進行保險費強制徵收。在欠費催繳作業上以業務委託方式委

由 6 間民間事業者辦理，對於欠費期間達 3 個月以上者，以催繳書面通知、電話

催繳、家戶訪問等方式進行保險費催繳作業。在催繳人力部分，計有 6 名總負責

人、7 名品質管理者、47 名地域負責人及家訪員 842 名，電話催繳人員則因數量

眾多而無確切統計資料。 

我國在欠費被保險人之保險費催繳作業上，除本局每年例行性寄發欠費繳款

單及辦理相關宣導作業外，另由各地方政府國民年金服務員依「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所得未達一定標準及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費率提升計畫」辦

理欠費被保險人的家戶訪視及地方性宣導業務。依 106-108年度計畫，各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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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辦理國民年金業務人力計有 405 人（含 26 名督導員、379 名服務員），平均每

個鄉鎮市區僅配置 1~2人，且多以定期契約聘用，自我定位於協辦之角色，實不

利全面且深入地方推動國民年金業務。 

考量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數眾多且分散全國各地，對被保險人之輔導、協助、

宣導及訪視工作等，實有賴地方政府基層人員在地辦理，所需人力龐大。綜此，

建議未來擴增國民年金服務員，並修法明訂保險人及地方政府之分工，將國民年

金之在地性催繳及宣導業務納入各地方政府正式職掌，以利業務推動。 

四、賦予保險人強制徵收保險費的權力，並刪除配偶罰鍰規定 

由日本年金機構的國民年金保險費徵收經驗發現，2012 年開始寄發的「特別

催告狀」，以及分階段擴大強制徵收範圍，確實有效地提升了繳費率。 

在我國方面，目前國民年金法對於欠費被保險人無任何強制徵收或罰則規定，

本局僅能透過反覆地柔性催繳方式請民眾繳納保險費，而不具任何強制性，非但

未能有效提升繳費率，反隨國民年金開辦日久，繳費率逐年下降。尤有甚者，我

國國民年金另訂有配偶連帶繳納保險費義務及相關罰則規定，造成罰配偶不罰本

人的特殊現象，徒增外界質疑及負面觀感。 

綜上，本報告建議，我國國民年金制度既採強制納保設計，即應賦予保險人

向被保險人強制徵收保險費的權力，而非期待透過處罰配偶方式收取保險費。惟

與此同時，應搭配相對應的配套措施，即各種不同情況的保險費免除設計。經由

對有繳費能力者的強制徵收作業及對無繳費能力者的保險費免除作業，同時刪除

現行配偶罰鍰規定，一方面可使我國國民年金制度趨於合理，另一方面，應可預

期，保險費的徵收作業會較為順遂，進而促使制度的永續經營。 

五、增設預繳保險費優惠措施及預繳管道，以提升繳費誘因 

日本國民年金保險費預繳期間分為 6個月、1年期、2年期三種，可透過現金

繳納、自動轉帳及信用卡繳納等方式繳納，被保險人預繳保險費可享有保險費折

扣，預繳期間愈長折扣愈高，其中以自動轉帳預繳又較現金預繳享有更高折扣。

此外，針對每月以自動轉帳預扣保險費者，另有「早鳥支付折扣」之設計，被保

險人於辦理自動轉帳時，選擇早鳥支付，即於當月月末日扣款，則享有保費折扣；

以 2017年度為例，每月折扣金額為 50日圓，合計整年度折扣 600日圓。 

我國國民年金依國民年金法第 13條規定，亦定有保險費預繳機制，預繳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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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年為限。繳納方式同持繳款單繳納，可透過銀行或郵局等金融機構、便利超

商及網路繳費等，無法以自動轉帳方式扣繳，自動轉帳僅限扣當期之保險費。被

保險人申請預繳保險費，不論預繳期間多長，其繳納金額皆與一般繳費者相同，

並無其他優惠措施，預繳誘因明顯不足，以 2010年至 2016年各年度平均每月申

請國民年金保險費預繳件數及金額逐年下降之情形亦可看出端倪42，此外，依國民

年金各期繳款單轉帳代繳扣繳資料統計，扣款成功比率達 96%~97%，顯示以轉帳

代繳繳納保險費者扣款成功比率高。 

參考日本對預繳國民年金保險費者優惠方案之設計，建議我國可增設轉帳代

繳保費者之早鳥折扣方案，對於長期預繳者制訂預繳保險費優惠措施，並放寬僅

可預繳一年保險費期間之限制，以提高被保險人預繳意願，進而提升保險費繳納

率。 

六、建立全民納保的基礎年金制度 

如前第貳章所述，日本於 1961年創設國民年金制度時，亦僅以全體國民中尚

未享有公共老年保障的國民為主，此時的日本年金制度仍屬分立制，各自有其給

付標準、給付水準獨立之老年年金制度。後在 1985年通過《國民年金法》、《厚生

年金法》及《共濟年金法》修正案，完成國民年金的整合，將分立制的保險制度

轉型為全體共通性的基礎年金，至此，日本年金制度便以國民年金保險為第一層

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我國國民年金保險於 2008年 10月實施，依國民年金法第 6條及第 7條規定，

年滿 25歲、未滿 65歲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在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給付且未參加

勞保、農保、公教保或軍保的期間，均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亦即我國的年金架

構係依不同職業身分別各自建立的保險制度，且以職域的老年給付制度為主，國

民年金保險僅在補充職域的老年給付未能涵蓋或保障不足之部分。 

以三層式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模式來看，第一層保障為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年金

制度，即公共年金制度，以保險費收入為主要保險財源，並強調社會連帶責任的

再分配功能，藉由世代間所得移轉作用提供老年最低生活水準的終身保障。我國

國民年金保險與其他職域保險共同定位於第一層保障，惟在加保對象的設定上卻

僅在補充其他社會保險未能涵蓋的期間，不同於基礎年金概念，且與勞工保險存

在競合與逆選擇關係，在加保者經濟能力相對薄弱的情形下，亦連帶影響國民年

                                                 
42 2010 年度各月平均申請預繳件數為 248件，至 2016年度下降至 100 件，申請預繳金額則由 64萬餘

元下降至 45 萬餘元，資料來源：國民年金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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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保險費與給付水準偏低，在被保險人對國民年金制度信心與繳費誘因皆不足

下，保險費繳納率更從開辦時的 58.07%下降至 42.48%43。為消除現行職業別各自

分立及所得替代率差距不公造成社會階級化，及民眾比較利益下之逆選擇行為，

建議我國應朝向適用全體國民之國民年金制度規劃，建立各個社會保險底層的基

礎年金，將分立制的年金制度轉型為全民共通性的基礎年金，在此基礎年金之上，

再由各社會保險建構各自的第二層年金體系。 

七、為使國民年金保險永續經營，應建立穩定之年金財源 

日本在 2004 年國民年金制度改革中，將基礎年金之國庫負擔比例由原有之

1/3 調高為 1/2，惟 2004 年以後，日本經濟及政府財務狀況紛紛停滯下，1/2 的

基礎年金國庫負擔比例已造成政府財政不穩定，每年皆需另覓財源支應。遂於

2014 年進行稅制改革，將消費稅由 5%提高至 8%，藉由增加之稅收穩定政府財源，

以維持基礎年金國庫負擔比例之穩定性。 

我國於國民年金法第47 條中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財源，

依序為供國民年金之用之公益彩券盈餘、調增營業稅率 1%及公務預算。是以，當

供國民年金之用之公益彩券盈餘不足支應時，即應調增營業稅率 1%，以穩定國民

年金基金財源。惟於 2014年 11月起，在政府財源不足，未能調增營業稅率及中

央主管機關未足額編列下一年度公務預算之情形下，至分別於 2014年、2015年、

2016年向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短期週轉，以支應當年度中央政府應負擔之年金差額

及保險人之人事行政管理經費，除傷害政府形象，更加深民眾對國民年金制度之

不信任感。為使國民年金保險永續經營，本報告建議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國民年

金保險基金穩定之財源。  

                                                 
43

 國民年金保險費被保險人收繳狀況-以繳納人數分析，至當期繳納期限為止之統計資料（統計至 106

年 5 月 9 日），資料來源：國民年金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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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紀錄 

訪談機關：厚生勞動省  

訪 談 日 期 106.4.24 訪 談 時 間 10：00-12：00 

訪 談 地 點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東京本部 

受 訪 者 年金課企劃法令第一係係長：輿水慎吾先生 

事業管理課（企劃）：國民年金管理係 稻田裕美小姐 / 國民年金適用

收納専門官 山本喜一先生 

事業管理課（調査）：統計調查係長併企劃調整専門官 伊藤匡人先生 

※司儀：日台交流協會貿易經濟部 角田径子小姐 

【訪談摘要】 

一、日本國民年金保險之被保險人納付對象分為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分別的納付

率為何？被保險人保費繳納方式有哪些？  

答： 

1、第一類被保險人資格為居住在日本，年滿 20歲、未滿 60歲，不屬於第二類、

第三類的被保險人的居民。第二類被保險人是參加厚生年金保險的一般公司受

僱者；第三類被保險人是被第二類被保險人扶養的配偶，本身沒有負擔保費，

全由第二類被保險人負擔（經由制度承擔，非由個別被保險人承擔）。 

2、以 2015 年度來說，第一類被保險人繳納率 63.4%；第二類被保險人繳納率 

98.8%。 

3、繳納國民年金保費為被保險人之義務，繳納方式可持繳費單至金融機構或便利

商店繳納、以帳戶自動轉帳、信用卡繳費，或經由網路銀行繳費。 

4、第二類被保險人保險費是由雇主和受僱者各承擔 1/2，且雇主有為受僱者繳納

保險費的義務；雇主繳納保險費的方式與第一類被保險人相同。 

二、第三類被保險人之保費由其配偶投保的年金制度（厚生年金或共濟年金）負擔，由

厚生年金或共濟年金支應第三類被保險人保費之財源為何？其保費、年資及未來給

付的計算方式與第一類、第二類是否有所差異？ 

答： 

1、基礎年金給付費用是由國民年金全體被保險人公平負擔。具體來說，每年度基

礎年金給付所需費用，是以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的總數平均分攤。補充說

明，第一類被保險人總數是指有繳納保險費者之總數；第二類被保險人總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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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20歲以上、未滿 60歲者之總數。 

2、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並不是個別負擔國民年金保險費。其制度框架是，

厚生年金全體被保險人，依被保險人總數（應該是指二、三類總數，訪談內容

未特別說明），一次性地撥付基礎年金處出金（指經費來源），1/2來自國庫負

擔（稅收），1/2來自保險費。 

3、第三類被保險人並未另徵收保險費，而隸屬於第三類被保險人期間，即視為保

險費完納期間，因此於計算老齡基礎年金時，與第一、二類被保險人並無差異。 

4、厚生年金保險費係依被保險人薪資計算，計算時並不會區分哪些屬於厚生年金

保險費，哪些屬於基礎年金保險費，因此被保險人的保險費不會因為是否年滿

60歲而有差異。被保險人繳納的厚生年金保險費會全部先進入厚生年金帳戶，

於計算出 20歲以上、未滿 60歲之全體被保險人應負擔之基礎年金費用後，再

由厚生年金帳戶撥付經費。 

5、60-70 歲的厚生年金被保險人，雖然繳納的厚生年金保險費與未滿 60 歲者相

同，但其年滿 65 歲請領老齡基礎年金時（目前請領年齡為 65 歲），只會計算

年滿 20歲、未滿 60歲的年資，而在計算厚生年金時才會計算所有繳費年資。 

三、日本厚生勞動省、日本年金機構、年金事務所、都道區役所於國民年金保險上的角

色分工？隸屬關係為何？是否會有定期的橫向聯繫？對於日本年金機構辦理國民

年金保險，厚生勞動省年金局（主管機關）是否訂有相關績效政策（如提升納付率

等）。 

答： 

1、各機關角色分工： 

（1）厚生勞動省：在年金制度上所扮演的角色為企劃（廣告業務）和立案（法律

修訂、制度規劃及改善等）。大的方向由厚生勞動省所訂定，執行單位則是

日本年金機構，並以厚生勞動省年金局為窗口，與日本年金機構本部溝通協

調。 

（2）日本年金機構：分為本部、年金事務中心（29個）及年金事務所（312個）、

街角諮詢中心（78個），本部主要業務為年金記錄的管理及全體被保險人保

費計算、收繳分析等。年金事務中心及年金事務所為民眾申報手續（加保、

申請給付等）的窗口。街角相談中心則提供民眾諮詢服務，不受理申報手續。 

（3）市區役所：受理民眾申報業務，全國計有 1,741個市區役所，以彌補年金事

務所據點不足。 

2、在提升年金保險費繳納率的課題上，政府所做的具體政策有二： 

（1）對於國民年金未繳納者，落實督促（指透過強制執行扣押財產）政策。 

（2）強化徵收保費機關間的彼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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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國民年金部分，其基本概念是，保險費應是由被保險人自主繳納（因為繳費

者與領取給付者為同一人，不繳費者即無法領取給付）。因此，政府對於未繳

保險費的督促不是義務，而是可以（得）督促的任意規定。在法令的明文規定

上，國民年金法是「可以督促」（視情況而定），厚生年金法則是「必須督促」

（督促雇主）。 

4、督促實施之初，是以高所得且長期未繳費者為對象，而基於對繳費者的公平性，

已分階段擴大督促對象，目標是在 2018 年落實全面督促（除免繳保費及低所

得者外）。至於具體督促範圍，以 2014年為例，為扣除後所得達 400萬日圓且

未繳納月數達 13 個月者，其後階段性擴大範圍；今年(2017)督促對象為扣除

後所得達 300萬日圓以上且未繳納月數達 13個月者；2018年預定對象為扣除

後所得達 300日圓以上且未繳納月數達 7個月以上者。 

5、有關與稅務機關的橫向連結部分，為強化處罰惡意未繳費者，與國稅局間設有

委任制度。針對扣除後所得達 1,000 萬日圓且未繳納月數達 13 個月，經過財

產調查後查無財產可扣押之案件（惡性隱蔽財產者），移請國稅局再次調查及

執行扣押。此類案件 2015年度有 22件、2016年度有 35件。另因國稅局對於

財產調查及執行扣押的能力較日本年金機構高，因此針對惡性未繳費者委任給

該局再次調查及執行扣押。 

6、經過催繳（催繳書面、電話催繳、家戶訪問）仍未繳納者才會進行督促，除惡

性不繳納者會委任國稅局再次調查，大部分案件係由日本年金機構進行強制財

產扣押，而日本年金機構執行扣押時，必須是由日本年金機構理事指名並經國

家認可的徵收員。2017 年度符合督促範圍（所得 300 萬日圓、未繳 13 個月）

之對象有 36萬人，但並非這 36萬人均會寄發督促狀，因為有些人會在寄發督

促狀之前補繳保費。若以 2015 年為例，符合督促範圍（所得 400 萬日圓、未

繳 7個月）之對象約 20萬人，但實際寄發督促狀者約 4萬 4千人。 

四、日本國民年金對於學生及失業勞工訂有「學生繳費特例制度」及「失業勞工特例」

等延緩繳納制度，採申請制，亦有 10 年的補繳期限，此政策是否影響被保險人繳

納意願？被保險人申請特例緩繳的比例及後續補繳情形？ 

答： 

被保險人一經被認可符合緩繳或免除保費的資格，即不具有繳納保費的義務，但同

時代表其未來於受領年金時無法取得滿額給付，因此會寄通知單提醒這些人可補繳

保費及相關權益影響，但不會有任何督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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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據日本「平成 26年度の国民年金の加入・保険料納付状況」報告書，日本 2009年

至 2014年國民年金年收繳率來看，2009年保險費平均納付率 60％ 2012年收繳率

由負成長轉為正成長，至 2014 年平均納付率為 63.05％，成長 2.16％，收繳率提

升的原因為何？2012年的年金改革政策是否有助於提升納付率？ 

答： 

1、繳費率的上升或轉正是很多錯綜複雜的原因形成的效果，很難說明是由何種具

體原因所促成。但若以日本年金機構具體作為來看，2012 年度之後，強化了

強制徵收前的催繳作業。 

2、對於未繳費者，2012 年以前所寄發的催繳狀內容較為委婉，且未提及會有後

續的強制扣押；而 2012年後所寄發催繳單，稱「特別催告狀」，內容上會使用

警告的語句，並提醒欠費者會有強制徵收的可能性。 

  



第 46頁 

訪談機關：日本年金機構本部 

訪 談 日 期 106.4.25 訪 談 時 間 9：30-12：00 

訪 談 地 點 日本年金機構本部 

受 訪 者 經營企劃部部長 屋敷次郎先生等 8人 

※司儀：事業企劃部國際事業組組長 荒平祥司先生 

【訪談摘要】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區分為「適用申請制度者」及「適用職權強制納入者」，其在加保

資格和繳費義務上有何差別？加保方式分別為何？ 

答： 

1、居住在日本國內，20歲以上、未滿 60歲者，即被列為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扣

除厚生年金、共濟組合被保險人及其受撫養配偶，即為第一類被保險人，須自

行辦理申報手續。屬於第一類被保險人但未自行辦理加保者，因仍有加保義務，

故會藉由職權強制納保。此二者在加保資格和繳費義務上並無差別。 

2、針對年滿 20 歲者，會先郵寄書面的勸獎單，以柔性勸導方式鼓勵加入國民年

金。若於年滿 20 歲次月月末若仍未自行申報加入，即會經由職權強制納入後

寄送繳款單。 

3、第二類被保險人離職應轉換為第一類被保險人時，會先寄發案內書（通知單）

併附申報單，請被保險人完成申報手續。若被保險人遲未主動完成申報手續，

即會藉由職權將其轉換為第一類被保險人。 

4、依 2016 年 6 月 30 日厚生勞動省公布的「平成 27 年度（2015）的國民年金加

保及保險費繳納狀況」，2015 年度年滿 20 歲的國民，取得國民年金第一類被

保險人資格者約 100 萬人，其中自行申報加保者約 48 萬人，職權強制納保者

約 52萬人。 

5、由於請領老年基礎年金須加保滿 25 年，因此針對年滿 34 歲（加保至 59 歲滿

25年）及年滿 44歲（加保至 69歲滿 25年）但仍未加入國民年金者，會再次

寄送勸獎單，請其辦理加保手續。（補充說明：因年滿 20歲強制納保的制度是

2005 年開始實施，故在此之前已年滿 20 歲者，仍有許多人未加入國民年金。

此外，即便已實施強制納保制度，仍可能有因各種原因而未被納保者） 

6、2015年 12月 25日厚生勞動省公布的「平成 25年（2013）公共年金加入狀況

調查」，在 2013年 10月 31日當時，年齡介於 20~59歲，未加入公共年金者約

6,316萬 6千人，其中屬國民年金第一類未加入者，預估約 18萬 9千人。（補

充說明：第一類未加入者指未申報加保且過去從未參加過公共年金制度，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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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申報會被歸類為第一類被保險人者。因此，若是從第 2、3 類退出但未申報

轉換為第一類被保險人者，不包含在內） 

7、除上述強制加保部分，對於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尚設有任意加保制度。年

滿 60歲的被保險人，若加保年資未滿 25年致無法請領老年基礎年金，或給付

年資未滿40年致無法領取滿額老年基礎年金，且未加入厚生年金或共濟組合，

於 60 歲以後可任意加入國民年金（只能從提出申請當月開始加保，無法追溯

加保）。 

8、可任意加入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者，分為以下 3種： 

（1）想要增加年金給付金額且未滿 65歲者。 

（2）加保年資未達 25年（未達老年基礎年金受領資格）且未滿 70歲者。 

（3）居住在國外，20歲以上、未滿 65歲的日本人。 

二、繳款單如何送達被保險人？未能送達時之處理方式為何？在繳費方面，提供被保險

人哪些優惠措施（預繳制度、早鳥制度之內涵）？ 

答： 

1、機構本部每年度會於 4月初印製全國被保險人的繳款單，再委託承包廠商將繳

款單寄送給被保險人（平信寄送），其中會包含每個月 1張的繳款單（共 12張），

以及預繳 6個月（上、下期各 1張）和預繳 1年（1張）的繳款單。被保險人

如有申請補發繳款單，則是由各個年金事務所負責印製寄發。 

2、每年度的保險費是由厚生勞動省所決定，再由年金機構依厚生勞動省決定的保

險費印製繳款單後寄送給被保險人。若年度中間加入厚生年金保險，由第一類

被保險人轉變為第二類被保險人，則會由雇主直接從薪資中扣除保險費，被保

險人無須再拿先前所收到的國民年金繳款單繳納保費，亦無須辦理任何申報手

續。 

3、繳款單未送達時（即退回的繳款單），會透過「繳款單未送達登錄處理」的機

制處理後，以未送達者一覽表進行管理。日本 4月份是升學及新學期的開始，

為住所異動較多的月份，對於退回的繳款單，首先會先查明是否有地址變更情

形（核對電腦系統所載住址與郵寄地址是否相同），若無地址變更情形而遭退

件，每隔一段時間（於確認未再加入厚生年金或共濟組合後），會由年金事務

所鎖定對象，進行個別的家戶訪問。 

4、在預繳保費的部分，提供整筆預繳者優惠，稱為「前納制度」。前納制度的繳

納方式有三種：（1）現金繳納（2）自動轉帳（3）信用卡繳納。 

5、預繳期間則分為 4種：2年預繳、1年預繳、6 個月預繳、1個月前提早繳納。

前 3種期間均可用現金、自動轉帳、信用卡繳納；第 4種期間只能以自動轉帳

方式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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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未繳費者，有何催繳或宣導措施？成效如何？另有關對於未繳費者的強制徵收，

相關規定及具體實施方式為何？是全面性或選擇性實施？除強制徵收外，有無其他

罰則規定？ 

答： 

1、針對未繳費者的督勵措施，是由機構本部設定全體的繳費率目標值，並經地方

的市區町村提供所得情報後，由全國 312個年金事務所依目標值規劃再徵收對

策。徵收對策的內容包含：寄送催告狀、委託民間事業者進行催繳、針對所得

較低者輔導辦理保費免除。 

2、民間事業者是由機構本部進行委託，可以針對欠費者寄送催告狀（單純的書面

通知資料），但無法寄送繳費單。因此，若民間事業者於催繳過程中（書面、

電話、家戶訪問）遇有民眾申請繳費單時，會上呈至年金事務所處理。 

3、目前共有 6個民間事業者分地域負責全國的催繳業務，與業者訂定的契約書中

對於人力的規定為：總負責人 6名、品質管理負責人 6名、地域負責人 47名、

訪問員 842名。至於電話催繳人力，可由業者視需要自行決定，因此機構本部

未掌握確切人數。 

4、民間事業者催繳的基本準則是，欠費超過 3個月即可進行電話催繳或家戶訪問，

並持續催繳 1 年（視個案情形決定催繳頻率）。此外，機構本部會針對民間事

業者訂定繳費率目標值，業者可依目標值自行決定較有效率的催繳對象及方式，

若未達到目標值即屬違反契約。 

5、於實施各項徵收對策後仍未繳納保費者，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會實施強制徵收。

自 2012 年起，於考量「未繳納月數」、「所得階層」、「年齡層」後，針對部分

欠費者寄送特別催告狀（併寄繳費單）。 

6、針對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含未繳費者）的宣導部分，為提升繳費率及增進民眾

對制度的理解，主要是透過文宣和日本年金機構官方網站宣導，宣導內容包含

保險費免除制度、預繳制度、多元繳納保險費的方式、納保通知等。 

7、在與其他機關的合作方面，與公共職業介紹安定所合作，針對失業者及大學生

進行宣導；而在和民間事業者的協調與合作部分，會委託民間事業者寄發書面

的催繳通知，並在日本年金機構官網上介紹委託的民間事業者及業務。 

8、在成效部分，以 2015 年度與 2010年度（日本年金機構設立年度）比較，當年

度繳費率提升了 4.1%，最終繳費率提升了 3.3%。 

2010年度→當年度繳費率：59.3%、最終繳費率：66.8% 

2015年度→當年度繳費率：63.4%、最終繳費率：70.1% 

※最終繳費率：2年補繳期間經過後的繳費率。 

9、在強制徵收部分，有一定期間的集中處理月份，在這段期間會進行通知並公布

實施結果。以 2015 年度為例，是以扣除後所得達 400 萬日圓且未繳納月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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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個月者為實施對象。具體的實施步驟分 5個階段：（1）市區町村提供所得情

報，並請民間事業者進行督勵繳納後仍無繳納意願者→（2）寄送最終催告狀

→（3）寄送督促狀→（4）財產調查→（5）財產扣押。 

10、強制徵收是針對 2年內的欠費，因此督促狀會先寄送 2年份的欠費（約 40萬

日圓），而後續相關作業會持續至 2年欠費完納為止。 

11、最終催繳、督促後，於超過指定期限始繳納者，須另徵收遲延費用（滯納金）。 

四、針對國民年金制度有何持續性（定期辦理）或特色宣導？是否有針對不同特性的被

保險人採取不同宣導措施（如：即將或剛滿 20 歲者、減免或緩繳保費者、欠費將

屆 2年補繳期者）？ 

答： 

1、全國性的宣導活動：主要有政府宣導、利用市區町村廣告報宣導、日本年金機

構官方網頁宣導。11月份為日本「年金月」，11月 30日為「年金日」，在這段

期間會集中、加強進行宣導，必要時人員會透過出差進行聯繫會報。 

2、與地方各單位的連結： 

（1）市區町村：請其國民年金課發放國民年金相關文宣及提供相關情報，並利用

官方網頁進行宣導。 

（2）公共職業安定介紹所（應類似台灣的公立就業服務站）：由日本年金機構的

職員前往，利用所內相關說明課程時間介紹失業者的免除制度，輔導失業者

申辦免除制度。(補充說明：失業者免除制度適用非自願失業者。一般來說，

保費免除資格是以前一年度的收入為審核基準，但在失業者部分是以特例處

理，審查時無須計算失業者本人收入，只需要計算配偶收入） 

3、青年族群在宣導上較難以見效，也是最需要加強的部分，目前有針對高中生辦

理「年金與我」的小品文徵文活動。 

4、針對年滿 20 歲者，依其個人基本資料，寄發勸獎單（以軟性用語通知被保險

人已符合國民年金加保資格，應主動加入之書面文件）通知被保險人應主動辦

理加保。至年滿 20 歲之次月月末日仍未主動申報加入者，則透過職權強制納

入，即主動加保並寄發被保險人之國民年金繳費單。 

5、在被保險人的保險費免除或緩繳部分，為簡化作業，會依市區町村提供的所得

情報為基礎，若屬收入較低者，會主動寄送附回郵的明信片，被保險人只需要

填寫資料後寄回，即可完成免除申辦手續。 

6、針對未繳費者的宣導：透過文宣、官方網站宣導相關資訊；與公共職業介紹安

定所合作；與民間事業者合作（書面通知、電話催繳、家戶訪談），並在日本

年金機構官網上介紹委託的民間事業者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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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減免保費、青年緩繳、學生繳納特例等制度之具體內涵為何？所謂保費可於 10 年

內申請補繳，是指這些人可依個人意願選擇補繳或不補繳保費嗎？選擇補繳的比率

為何？對於將屆 10年仍遲未補繳者有何因應措施？ 

答： 

1、免除制度：前一年度所得在一定額度之下或在失業期間，由被保險人本人提出

申請後予以免除保費。免除的種類分為 4種：全額免除、3/4免除、半額免除、

1/4免除。（若為受家暴之第一類被保險人，則配偶所得視為 0元） 

2、緩繳制度：被保險人在 20歲以上、未滿 50歲，前一年度所得在一定額度之下，

由被保險人本人提出申請後予以緩繳保費（2016年 6月以前，只有未滿 30歲

者可申請緩繳；2016年 7月以後，將年齡提高至未滿 50歲者均可申請）。 

3、免除與緩繳的差別在於：緩繳保費期間在未來受領老年基礎年金時，會反映在

領取的年金金額上（緩繳期間不計入給付年資，因此領取金額較低）。 

4、追納制度規定免除及緩繳的保費可於 10 年內補繳，此為任意規定而非強制規

定，亦即被保險人可依其意願選擇是否補繳。此外，從受免除或緩繳保費的翌

年度起算，於第 3年度以後補繳，則保險費會另有加計金額。 

5、利用追納制度補繳保費的人數，無公開的統計數據。 

6、免除或緩繳保費者，與繳滿年金者相較，未來領取老年基礎年金時的給付金額

會比較少，因此，為鼓勵民眾利用追納制度補繳保費，以取得滿額年金，年金

機構會在被保險人受免除或緩繳的第 2年（因第 3年起須加計金額）和第 9年

（因逾 10年及不得補繳）寄送明信片，鼓勵被保險人利用追納制度補繳保費。 

7、追納制度是針對受免除或緩繳保費後的補繳設計；後納制度是針對逾 2年未繳

保費的事後補繳設計。 

8、有關後納制度，是由厚生勞動省依照年金確保支援法的規定所設定，目的是為

了防止未來無年金、低年金的情形發生。國民年金保險費原則上必須每年或每

月繳納，利用後納制度補繳保費被歸類為特例措施，假若後納制度成為恆久性

制度，可能會降低被保險人繳費意願或造成逆選擇。 

六、日本年金機構下設 9個區分部，請問本部與區分部的分工為何？如何進行縱向聯繫？

又 9 個區分部如何進行橫向聯繫？有定期的業務交流機制嗎？有何合作與競爭關

係？ 

答： 

1、本部主要負責企劃、營運基本方針的規劃制訂；年金事務所在業務推動上遇到

問題需解決時，由地域部負責指導及支援。 

2、一直以來，東日本地區的各地域部會透過電話會議分享彼此的情報以及組織狀

況。今年（2017）3 月組織變革後，原本分散於 9 處的地域部已統合至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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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後無論是在本部與地域部之間，或地域部與地域部之間，聯繫和協商

都會更加迅速。 

3、在組織變革以前，本部的指示到達事務所需經過兩個階段：本部→地域部→事

務所，而地域部統合至本部後，雖然在地區的巡迴指導上距離較為遙遠，但另

一方面，由於地域部本身也在作資料的統計分析及比對工作，就此部分而言，

因為縮短了地域間的差異，以及地域與本部間溝通的距離，而達到較大的成效，

且本部的指示可不分地域直接傳達到各事務所。 

七、依厚生勞動省「平成 26年（2014年）國民年金被保險人實際狀況調查結果之概要」

顯示，城市規模越大，被保險人繳費率越低（臺灣正好相反，城市規模越大，收繳

率越高）。在南關東地區，這種現象是否明顯？可能原因為何？ 

答： 

1、都會區繳費率較低是因為對年金無關心層的人較多。無關心層主要是指年輕人、

短時間的有期僱用勞動者（部分工時者）。由於短期工作機會在都會區相當多，

而這些非正規就業者不會被納入厚生年金保險，導致這些人對年金較不關心。

此外，由於都會區人口較多，對於未繳費者無法作較細膩的催繳及宣導，因此

造成收繳率低於其他地方。 

2、對於達成繳納率目標的年金事務所，透過人事評價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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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機關：新宿年金事務所、新宿街角年金相談中心 

訪 談 日 期 106.4.26 訪 談 時 間 9：30-12：00 

訪 談 地 點 新宿年金事務所、新宿街角年金相談中心 

受 訪 者 【新宿年金事務所】 

新宿年金事務所所長 北田重夫先生等 6人 

※司儀：本部經營企劃部 松崎敬雅先生 

【街角年金相談中心】（純參觀） 

營運本部部長 古元大典先生等 2人 

【訪談摘要】 

一、在推動國民年金制度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具體業務內容為何？所內職員有多少人？ 

答： 

1、以 2017年 4月 1日的統計資料，新宿年金事務所下設 10個部門，共 154名員

工，其中國民年金課共 18人（含課長）。新宿年金事務所重要特徵為，因管轄

全日本最大的繁華街─歌舞伎町，因此在產業上是以服務業、餐飲業等中小企

業為主。此外，相較於其他事務所，外籍居住人士較多。 

2、目前新宿年金事務所為南關東地區的代表事務所，承接了原屬地域部的部分業

務，也就是說，原地域部中屬在地性質較高的業務，已移轉至新宿年金事務所，

而事務所也為此增設「地域調整課」，以承辦此部分業務。（另有其他 8個事務

所與新宿年金事務所相同，承擔了部分原地域部業務） 

3、由於地域部的業務無法全部拉回至本部處理，故有部分業務留在地域，由年金

事務所增設相關部門承接。年金事務所承接的業務主要有：（1）與厚生勞動省

年金局的聯繫窗口（2）年金事業的營運及審查、監察業務。 

4、新宿年金事務所主要與新宿區役所合作，辦理國民年金的加退保及諮詢業務。

具體來說，事務所的窗口主要在受理保險費免除申請、保險費諮詢業務，以及

規劃保險費的徵收對策（寄發催繳通知、繳費單、財產扣押等）。目前面臨最

大的困境在於，由於外籍居住者眾多，因此保險費徵收效果薄弱，無法有效解

決未繳費的情形。 

5、事務所基於其徵收對策，會鎖定對象主動寄發繳費單。在新宿年金事務所部分，

若未繳納月數較少，只會單純寄發繳費單；若未繳納月數較多，則除了繳費單

以外，會另附督勵文書，以較強烈的文字內容請被保險人繳費。 

6、督勵文書具多樣性且會分階段寄發。特別催告狀亦屬督勵文書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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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第一類被保險人保費收繳率上，有無須達成之目標值？歷年達成率為何？未達目

標值時採取何種作為？ 

答： 

1、2016年度的收繳率目標值為 53.91%，截至 2017年 1月底，實際收繳率如下（每

年度保險費收繳率的統計截止點為翌年 4月底，所以 1月底的統計結果尚非最

終收繳率）： 

（1）2016年度保險費收繳率：51.70% 

（2）2015年度保險費收繳率：57.87% 

（3）2014年度保險費收繳率：61.09% 

2、過去年度的保險費收繳率如下（當年度收繳率）： 

（1）2015年度：52.8% 

（2）2014年度：52.3% 

（3）2013年度：50.7% 

（4）2012年度：48.6% 

（5）2011年度：49.1% 

三、保費之減免及緩繳，係由被保險人至市區町村辦事處申請，再由年金事務所進行所

得審查，請問具體分工為何？是否需每年主動重新審查被保險人所得？對於經濟困

難但不符合保費減免或緩繳之被保險人，有無其他協助繳費作為？ 

答： 

1、有關保險費免除資格，是依照被保險人本人、配偶、戶長的前一年度所得判定，

因此，會根據區役所提供的申請者戶口構成及所得情報，進行審查。 

2、針對未繳費者，除了寄發書面資料外，亦有委託民間事業者利用電話和家戶訪

問的方式進行催繳。 

3、事務所受理被保險人的免除或緩繳申請後，會先請區役所提供所得資料，再將

申請書寄送到事務中心進行審核。事務中心審核完畢後，會將結果分別通知被

保險人及事務所。（目前共有 29個事務中心，主要在作業務處理，無對外窗口，

目前整編中，故未來有可能會縮減） 

4、日本年所得的計算區間為每年 7月至翌年 6月。免除或緩繳保險費者，須每年

重新提出申請。 

5、有關年金事務的企劃、目標值訂定及統計分析工作，均由機構本部處理。相關

資料會經由地域部轉送至其轄下各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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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何針對新宿地區的在地化宣導作為？是否有針對特定的被保險人進行家戶訪視？

成效如何？ 

答： 

1、主要是透過民間事業者進行家戶訪問。此外，事務所欲針對年滿 20 歲首次加

保者，進行家戶訪問，但目前因人力不足尚未落實。 

2、事務所每個月固定 2 次與民間事業者開會，其中一次是由東京 23 區事務所的

國民年金課課長與民間事業者一同開會，另一次是由個別事務所自行與民間事

業者開會。此外，也會時常透過電話聯繫。 

3、在徵收保險費方面，事務所有自己的策略，而民間事業者為達成繳費率目標值，

也會有自己的策略。因此是採取雙重策略，並時常聯繫調整，以達到相輔相成

的效果。 

五、各年金事務所是否有互相觀摩機制或定期召開會議？與地域部、市區町村的分工及

溝通協調管道又分別為何？ 

答： 

1、年金事務所間沒有互相觀摩的機制，但課長之間會透過電話密切聯繫，瞭解其

他事務所如何處理業務。此外，如前題所述，23 區課長每月會有一次共同與

民間事業者的會議。 

2、市區町村主要業務為受理國民年金各項申請資料，以及提供居民戶口及所得資

料給年金事務所；年金事務所除受理各項書面申請外，由於保有民眾年金紀錄，

因此可提供民眾全面性的諮詢；而在地域部方面，會掌握轄下年金事務所的事

業營運狀況及業績，並針對各個事務所給予指導和協助。 

3、原則上，與市區町村的聯繫，是由年金事務所負責。 

六、在日本年金機構中期計畫「傾聽國民意見之機制」中，訂有「於年金事務所召開國

民視訊會議，設置意見箱收集國民意見，並建立服務改善相關機制」之內容，請問

具體實施方式為何？ 

答： 

1、對國民訂有 10 大保證內容，告知國民機構提供怎麼樣的服務，也是職員的行

動方針指標，年金機構要成為客人信賴的組織，機構職員應去遵守這 10 條具

體的約束。此 10 項信條每位職員須長備身旁並隨時確認，每日晨朝朗讀，讓

職員深植人心。 

2、關於 10大保證內容，各年金事務所實施狀況，透過 2種方式確認： 

（1）地域部的巡迴指導：列有確認清單，由地域部無預警至各年金事務所進行實

施項目確認，確認項目有： 

A、服務指引是否明確且淺顯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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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服務等待的時間是否明確顯示。 

C、職員是否隨身攜帶名片，可隨時提供洽公民眾。 

D、於下一位相談者諮詢前，是否已將前一位相談者資料收拾完畢。 

E、電話響 3聲內接聽。 

F、避免專業用語，用淺顯易懂語言與民眾說明。 

（2）客戶滿意度問卷調查實施：各年金事務所與街角年金相談中心會定期對洽公

民眾進行滿意度問卷調查，由民眾評價職員服務提供狀況是否滿意，2016

年共實施 2次，主要問卷項目有： 

A、職員的服務態度。 

B、櫃檯服務是否充分與清楚。 

C、對本次洽公整體滿意度。 

3、滿意度服務調查的方式有 2種： 

（1）常設性意見箱：本次參訪的新宿年金事務所設有 2個意見箱，民眾若有欲提

供之意見，可書寫意見條投遞至意見箱。 

（2）特定期間問卷調查：一年進行 2次重點式的問卷調查，對於洽公者給予問卷

調查明信片（已附郵資），民眾可填寫後再投遞寄回。年金事務所蒐集問卷

後，再將資料交由本部進行結果分析。 

七、日本全國共設有幾個街角年金相談中心？設置目的、服務對象及提供的服務項目？

各年金相談中心彼此間是否有橫向聯繫，方式為何？ 

答： 

1、依 2017 年 4 月 1 日統計資料，全國共設有 78 所街角年金相談中心，4 月 25

日已再新增 1所，所以目前共有 79所。各相談中心依規模大小，配置 3~14名

不等的人力，其設置目的，是為了緩解年金事務所諮詢人潮及因應個別民眾需

求。相談中心以面談方式提供年金知識、年金紀錄（各年金的加退保資料）、

年金申請等相關諮詢業務。 

2、街角年金相談中心是委託全國社會保險勞務士連合會營運，若相談中心有疑義

時，可電洽當地年金事務所詢問確認（因受訪者非實際於年金相談中心工作者，

對於年金相談中心彼此是否有橫向連結較不清楚）。 

3、相談中心使用的資訊系統與年金事務所相同，因此可查詢到的被保險人資料亦

同。為防範個人情報外洩，因此在契約書中訂有個人情報安全性維護的條款，

每位相談員均須簽訂個人資料保密協定。 

4、相談中心的相談員不一定是具有國家考試資格的勞務士，也有其他具相當實務

經驗的人員。相談員在聘用時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1）具年金制度諮詢窗口

經驗 1年以上、（2）具辦理年金保險相關實務經驗，並可進行年金相談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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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全國保險社會保險勞務士連合會研修年金實務課程，並通過測驗。 

5、經聘用的相談員在本身已對年金制度有一定程度瞭解，而經聘用後，也會經由

連合會的研修制度（研習、讀書會等）增強專業知識及提升技能。 

6、日本年金機構中期計畫每 5年訂定一次，而相談中心的契約是在計畫之下，因

此定期每 5 年簽約一次（目前日本專業的勞務士連合會僅有此家，無其他選

擇）。 

八、街角年金相談中心是否隸屬日本年金機構？與年金事務所業務性質的差異為何？

彼此間的合作模式為何？ 

答： 

1、街角年金相談中心被列為日本年金機構的據點之一，主要業務為面會諮商，並

無電話諮詢、辦理加退保、保險費徵收等相關業務。 

2、每個相談中心均有其受管轄的年金事務所，如有任何問題或困難，均可向其受

管轄之年金事務所反映，年金事務所會給予所需支援或協助，並居間與機構本

部進行連絡調整和溝通。本部若有情報需要通知時，也會透過年金事務所下達

諮詢中心。 

3、年金事務所與所轄街角年金相談中心定期 3個月開會一次，確認業務實施狀況

並進行協調。 

九、街角年金相談中心除提供諮詢服務外，是否有辦理其他業務（如：宣導活動）？辦

理頻率及成效為何？ 

答：會在相談中心放置年金相關的海報、文宣品等，提供年金的各種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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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機關：港區役所 

訪談日期 106.4.27 訪談時間 14：00-16：00 

訪談地點 港區役所 

受訪者 國民年金課國民年金係係長 安達秀俊先生 

國民年金課國民年金係 里野美佳小姐 

【訪談摘要】 

一、地方政府（都道府縣及其所轄之市區町村）在國民年金制度中扮演的角色與任務？

與日本年金機構下設置的年金事務所之分工為何？ 

答： 

1、地方自治團體依照日本法令進行一部分國民年金業務，但都道府縣並未辦理國

民年金業務，直接由市區町村處理。第一類被保險人的加保手續是由居民主動

至就近的市區町村辦理申報，市區町村會依其自身所保有的公簿（居民的登錄

情報與所得情報等）進行業務處理，並將資料回報給日本年金機構。 

2、市區町村並未負責徵收保險費及管理年金紀錄等業務。有關年金紀錄管理、加

保、給付、徵收保費、諮詢等年金相關的實質業務，是由日本年金機構所負責。 

3、此外，市區町村僅受理第一類被保險人之加保申報作業，第二類、第三類被保

險人的加保申報手續，則係由公司直接向年金事務所提出申報，並未透過市區

町村。 

二、地方政府在提升繳費率上是否被賦予特殊任務（如宣導、輔導被保險人等）？辦理

方式、頻率及成效如何？ 

答： 

有關廣告（宣導）業務，會利用港區廣報刊登國民年金資訊，也會透過官方網站推

廣。2017 年預計在廣報中刊登 14 次國民年金的報導（每次不同主題）。廣報隨一

般報紙夾寄，亦會放置於港區主要的公共場所供民眾索取。民眾如主動索取，亦提

供郵寄服務。 

三、被保險人至貴所，可辦理哪些與國民年金保險相關之業務？辦理國民年金業務之工

作人員人數、每月提供之服務量為何？ 

答： 

1、被保險人到港區役所，可以辦理的國民年金業務如下： 

第一類被保險人及任意加入者部分，可辦理資格申報、姓名變更、住所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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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手冊遺失補發、受理免除保險費申請、緩繳保險費申請、學生特例緩繳申

請、保險費自動轉帳申請、年金給付申請等，因區役所擁有居民所得資料，針

對民眾所送免除或緩繳申請，區役所會進行初步審對，再由日本年金機構進行

最後審核。 

2、居民可以向區役所提出保險費轉帳代繳的申請，無須自行到金融機構辦理。區

役所受理民眾的申請後，會將資料回報日本年金機構，日本年金機構再向金融

機構確認帳戶正確性。 

3、另為有效率的完成各種手續，港區設有綜合支所窗口，可以一次完成保險、年

金、稅金的諮詢和申辦手續，來訪者不需要為了辦理各項業務而到不同的窗口。

港區總共有 5 個綜合支所，其中 1 個設置於 1 樓。另在 3 樓國民年金課設置年

金諮詢櫃臺，為港區役所自行委託社會保險勞務士連合會派任 2 名社會保險勞

務士（可能會有不同人輪替）常駐所內，提供民眾專業年金諮詢服務，費用由

港區役所支付，為港區役所獨有的服務。邀請社會保險勞務士在所內提供諮詢

服務的目的，第一是為了確保居民的年金權，第二是為了防止所內職員說明有

誤或業務處理出錯的情形發生。 

4、港區役所國民年金課國民年金係專任職員 8 名，此外，在 5 個綜合支所共計有

22 名兼任職員（分別為芝地區 7 名、麻布地區 4 名、赤坂地區 2 名、高輪地區

5名、芝浦港南地區 4名），為受理國民年金相關業務之窗口人員。 

5、以 2016年度為例，每月至港區役所諮詢人數約 740件，電話諮詢約 755件，受

理申請案件約 2,200件。 

四、據日本年金機構網站資料顯示，第一號被保險人若為自營業者、農作、學生、無工

作者、部份工時者為資格身份，需主動向所屬的市區町村申請加入，各市區町村如

何比對應加入人口？對於未主動申請加入者，政府採取哪些措施？民眾可以透過哪

些管道獲知其應該主動向所屬的市區町村申請加入國民年金保險？ 

答： 

1、第一類被保險人必須親自到區役所的窗口辦理申報手續，在港區的部分，主要

是透過廣報及官方網站來進行告知。 

2、有關厚生年金被保險人是否離職，區役所並無法掌握相關資料，且離職者未必

屬於國民年金第一類被保險人，因此港區目前除了以廣報宣導外，並無其他措

施。 

五、貴地區的人口數及人口特性為何？屬於第一號應主動向貴區役所申請加入之被保

險人數為？實際有申報之被保險人數為？被保險人未辦理主動申報之原因為何？ 

答： 

1、以 2016 年 1 月 1 日最新人口統計資料，港區人口約 24 萬 3,977 人，目前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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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移入的人口在上升中。港區的特色為外國居民較多，2016 年 1 月 1 日的資料

顯示，人口中約有 7.5%為外國人士。 

2、2016 年度港區之第一類被保險人數為 1 萬 2,093 人，至於適用於第一類被保險

人身分但未辦理申報手續者，港區並未掌握相關統計數據。 

3、被保險人未主動申報加保的可能原因有三：（1）對制度的不理解、（2）辦理手

續麻煩、（3）不願意繳納保險費。 

4、港區役所並未對於主動申報者進行分析，無法得知主動申報者之特性，通常是

民眾轉出（入）該區時，藉此確認其是否應加入第一類被保險人。 

六、職員如何獲取國民年金專業知識？若遇涉及制度面問題，如何處理？是否有進行家

戶訪視？ 

答： 

1、日本年金機構於東京地區，1年會舉辦 2次國民年金研習營，港區役所針對職員

另辦有讀書會，再者就是職場前輩的經驗傳承。 

2、面對民眾的疑問無法回應時，會主動諮詢年金事務所，以服務民眾一體性為優

先考量。 

3、沒有進行家戶訪視。 

七、據日本「平成 26 年度の国民年金の加入・保険料納付状況」報告書，東京都平均

納付率為 58.77 %，請問貴地區每月納付率及最近 10 年的收繳率為何？ 

答： 

1、保費收繳及相關統計為日本年金機構之業務，區役所並沒有承擔保險費徵收，

故沒有繳費率相關統計數據。另經洽港年金事務所，日本年金機構並未公開各

市區町村個別的收繳率數據。 

2、從厚生勞動省網站的公開資料中，查得港區自 2008 年度至 2015 年度各年度之

繳費率如下： 

2015年度 61.0% 

2014年度 60.2% 

2013年度 58.5% 

2012年度 56.4% 

2011年度 55.7% 

2010年度 58.0% 

2009年度 58.4% 

2008年度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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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貴所是否針對港區未繳費原因做進一步分析？主要未繳費之原因有哪些？過去曾

運用哪些管道來提升民眾繳費率？辦理成效如何？ 

答： 

1、如上題所述，由於區役所沒有承擔保險費徵收的業務，所以也沒有相關的分析。 

2、港區役所主要任務是受理民眾案件及提供年金諮詢服務，透過廣報和窗口提供

詳細的解說，以確保居民的年金權，而間接地為繳費率的提升作出一部分貢獻，

區役所並未被賦予提升繳費率之任務。 

3、區民若有需求，區役所會至該地區辦理相關說明講座，為非常態性，1年 1場或

沒有辦理。曾經辦理模式如：家庭主婦團體想瞭解自身年金權利，由港區役所

前往該團體說明；與身心障礙中心合作，讓身心障礙者瞭解其年金給付權益等。 

4、另目前國民年金相關手續（如加保、各項年金給付申請等）目前皆無法透過網

路申報。 

 


